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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現行強制工作規定之立法沿革與現況統計

一 、立法沿革

(一） 刑法規定之強制工作

1. 9 4年 修 正 ^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刑法第 9 4條 （舊）】

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得於刑之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前項處分期 間 ’為三年 以 下 。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國刑法於公布施行時，即引進雙執制刑事制裁系統，同時規定刑罰與保安 

處分兩種法律效果，並 於 刑 法 第 9 0 條將強制工作列為保安處分之類型，其制度 

目的旨在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常工作因而習慣犯罪者， 

強制其從事勞動 '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應 

社會生活。於 2 4 年刑法第9 0條 制 定 之 初 ，係規定使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 

惰成習而犯罪者，於 「刑之執行後」為 之 ，目的或係為了使受刑人服完刑後，可 

以銜接回歸社會後的工作，避免其再度養成遊蕩或懶惰之習慣。 2

2. 9 4年修正後 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刑 法 第 9 0條 （現 ）】

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 

強制工作。

前項之處分期間為三年。但執行滿一年六月後，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 

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執 行 期 間 屆 滿 ^ 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 ，法院得許可延長之，其延長之期間不



得逾一 年 六 月 ，並以一次為限。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於 9 4 年修訂刑法時，則將刑法第9 0條 之 「刑後強制工作」，修 正 為 「刑前強 

制工作 i ，並配合常業犯之刪除，將 原 條 文 中 「常業犯」之字眼刪去。查其立法 

理由係認為強制處分之作用，原在補充或代替刑罰，爰參考德國現行刑法第67 

條立法例1及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 第 1項之規定2 ，修正為強制工作 

應於刑之執行前為之 u
(二 ）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強制工作 

一 8 5 年 12 月 1〗 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制定時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组織犯罪條例第3 條 】 I
發 起 、主持 '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 與 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 前 項 之 罪 ，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再犯該項之罪，其 發 起 、主 持 、操縱 

或指揮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億元以下罰金；參 與 者 ，處

該货修.iK理円所援引之德國立法柄.卻遭到學者之諸多批I P  $ 者指_丨丨1現今德國刑法雖採刑呈]與保安處分並 

行之® 軌昆，但因為納粹時斯刑法中對射於遊盪、犯罪成習者施以保安監禁並強迫勞動之規定，以樹立德意志 

民族優越性，戰後納粹時斯的法律多半不復存在，故在94年我國刑沾第如條修J :-:時'徳阈刑法之保安處分中 

迮無「強制工作」之類羽。請參盧哄潔，我國刑法修正草案有關Y 安處分修正條文之評釋 > 台_本土达學雜誌 

第 46期 ，2〇03年5 月 ，頁 334 ;處映潔，我國刑法修案有關増減刑荒及保安處分規定之深討與評析，月旦 

法學雜誌，笫 121期 ，K 况7-269 "

又修正理主屮所援引之德_刑法第67條 ，實1 上亦非強制工作之規定 > 毋寧係針對餚神病院之收容，TjJ與_.设 
國刑法第9 0條較為接近者，應令；德國刑法第K 條關於保安監管之规定，且耍件非常嚴格。根據該嗝規定，若 

行為人之行為H 期類塑及違犯次數達钔一定之基進 > 或綜合行為人及其犯行評斷，認為行為人係囚「習性，導 

致重大犯行等可能危及一般X 眾時1法院得對¥ 為人科以保安管束監楚之處分，然而，詼制度之目的乃在於_防 

衛公眾安全」。相較於我齒強制T.作處分之規定，卻係將「懶惰、遊蕩、犯罪習慣」等特徴視為行為人身上之 

犯罪來源，而強制工作則是用以除去該項習性之手段=凊#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2 9期 ，委員會紀錄，頁 37 ; 

W参盧映潔1前 文 ，頁 136-13S 。

:.丨上thW知 ，德國刑法並無強制工作之處分類型，且舆徳K 刑法第66咪之立法背讨、目的及手段亦與我國強制 

工作之規定火相逕庭1冉者，查當時之草■案審查過程，立沄院司法委M會亦未f 對該條之修正為深人之討論■ 

77係逕以行政院提供之草案版本達成共識=請参立沄院公報第94卷第3期 > 娈員會紀錄，頁479 -於此情沅 

下•逕以德國立法例作為我國刑沄強制工作之立法基礎足否妥適，並非無疑

竊盜O 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81年修法時，已將文字抽象、認定闲難的1因遊蕩或懒情成習而犯罪者」刪 除 ， 

然时• 9 4年此次刑法第SO條修E 雖調參考該條例之規定，卻未將二開文字_併刪除《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 

期間為三年；犯前項之罪者，其期間為五年。

前項強制工作，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檢察官認為無執行之必要者，得檢 

具事證聲請法院免其執行《

第三項強制工作執行已滿一年六個月，而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績執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防制組織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我國於8 5年制定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並於該條例第3 條 中 ，針對主持或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人，科予刑後 

三年或五年不等之強制工作，其立法目的在於達到刑事懲處及保安敎化，授習技 

藝之雙重效果，以有效遏阻組織犯罪3 ，惟為鼓勵參加犯罪組織者改過悛悔，乃 

仿刑法第98條及第9 7條 ，分別設無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執行或繼續執行 

之规定。於立法院審查過程中，有多位立法委員對於強制工作是否有一罪二罰之 

嫌 疑 、是否無論首腦或參與者均一律適用強制工作之规定'規定一律「應」強制 

工作三年是否遠反個案裁量原則等提出質疑，惟最後仍照行政院提出之草案通 

過 。

2. 106年 4 月 1 9 日修正後

【組織犯罪條例第3 條第 3 項及第4 項】

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九十條第二項但書、第三項及第九十八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06年修法後，則 將 「刑後強制工作」修改為「刑前強制工作」，其修正理由 

在 於 ，若採刑後強制工作，受刑人如經假釋出獄，須於假釋期滿再進入勞動處所 

執行強制工作，中間會形成空窗期，易生執行上之困擾且不利受刑人更生，故修

立法院公報第85卷第48期 ，委員會紀錄，頁 383-388
5



正為刑前強制工作4。

( 三 ）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規定之強制工作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4 條】（5 8年）

十八歲以上之竊盜犯、贓物犯，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 

動場所強制工作：

一 、 有犯罪之習慣者°

二 、 以犯竊盜罪或贓物罪為常業者。

三 、 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

四 、 品性惡劣，素行不端，經當地警察機關會同里長或鄰長證明者。

刑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期間，自前項強制工作執行完畢之日起算。___________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8 1年）

十八歲以上之竊盜犯、贓物犯，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於刑之執^■前，令入勞 

動場所強制工作：

一 、 有犯罪之習慣者。

二 、 以犯竊盜罪或贓物罪為常業者。

刑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之期間，自前項強制工作執行完畢之日起算。但強制工 

作自應執行之曰起經過三年未執行者，自該三年之期間屆滿之日起算。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9 5年）

十八歲以上之竊盜犯、贓物犯，有犯罪之習慣者，得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 

場所強制工作。

刑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之期間，自前項強制工作執行完畢之日起算°但強制工 

作自應執行之日起經過三年未執行者，自該三年之期間屆滿之日起算。

1. 9 5年修法前

立法院公報第106卷第19期 ，委員會紀錄，頁 39 7、418 «



9 5年修法前，盜贓條例尚經歷8 1年之修法。於 81年修法前，該條例關於保 

安處分之規定係規定於第4 條 ，根據該條規定，十八歲以上之竊盜犯、贓物犯， 

若係有犯罪之習慣者、以犯竊盜罪或贓物罪為常業者、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 

者或品性惡劣，素行不端，經當地警察機關會同里長或鄰長證明者，應於刑之執 

行 前 ，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81年修法後，則將該條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刪除， 

並 將 「應」強制工作之字眼修改為「得」令強制工作。詳述如下：

(1) 刪除第四款「品性惡劣，素行不端，經當地警察機關會同里長或鄰長證 

明者 j :所 謂 「品性惡劣，素行不端」甚為抽象，認定困難，且該款規定尚須

「經當地警察機關會同里長或鄰長證明」，程序繁瑣且未必客觀，故實務上甚 

少以此為理由，令竊盜犯、贓物犯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爰刪除本款規定5。

(2) 删除第三款「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第三款應否隨同第四款一併 

刪 除 ，於立院審查時有激烈的討論，贊成應刪除之立委認為，所謂「遊蕩或懶 

惰成性」與第四款「品性惡劣，素行不端」均有抽象難以認定之問題，容易使 

法官在欠缺具體之標準下形成自由心證，且既然認為第四款應予刪除，為何不 

將第三款一併刪除6 ?反 之 ，主張應予保留之見解則認為法官在審理案件如引 

用此款條文時，一定會照證據及程序加以審酌，不會有主觀認定的問題，且透 

過判決的累積，法院於判決時亦會對於該款之認定標準形成一定之共識7 。惟 

審査委員會之最終仍係基於「文字抽象、認定困難」之理由，決議將第三款予 

以刪除8。

(3) 維持「刑前」強制工作：8 0年討論盜贓條例之修正時，刑法第9 0條尚未 

修 正 ，仍 為 「刑後」強制工作，故立院審查時，亦有委員針對應否將盜贓條例 

之刑前強制工作修改為刑後強制工作，以與母法（刑法）之规範一致，避免給 

予竊盜犯及贓物犯「特別優待」，使其於刑之執行前學會一技之長後，即享有

立法院公報第8C卷第84 期 ’委員會紀錄，頁 263 ;立法院公報第81卷第54期 ，院會紀錄】頁 65 » 

立法院公報第8C卷第84期 ，委員會紀錄*頁 264' 270' 271。

立法院公報第80卷第84期 ，委員會紀錄，頁 264、265 »

立法院公報第81卷第54期 > 院會紀錄，頁 62 »



免於刑之執行之優待9 。惟多數立委則認為竊盜犯及贓物犯處罰及教育之效果 

與其他犯罪不同，當初設立盜贓條例是為了防範竊盜犯及贓物犯之嚴重性1G， 

蓋竊盜犯及贓物犯多係因欠缺謀生能力、生活因難而犯罪，使其於刑前接受職 

業之技能訓練，具有降低犯罪之故用11。

(4) 將 「應 」令強制工作修正為「得 」令強制工作：原本在立院審查條文時， 

並未針對應否將「應 」之字眼 改 為 「得 」為 討 論 ，但於二讀院會中，彭百顯委 

員等十一人則針對此部分提出修正動議，認為保安處分應視個案彈性處理，不 

宜硬性規定為必須處分，故 應 將 「應 」改 為 「得 」，以使司法機關依情節妥為 

裁量12。最終該提議亦於院會中無異議通過13。

2. 9 5年修法後

9 5 年修法時並未針對強制工作之要件做太多調整，主要是配合刑法之修正， 

刪除原第二款竊盜罪或贓物罪常業犯之規定，並將原第一款所定「有犯罪之習慣」 

納入本文規範。

二 、現況統計

整理上述三種目前仍存在我國法中強制工作之依據，如 下 【表 1】所 示 。在 

符合特定犯罪及適用要件之下，令入勞動處所而強制工作"

【表 1 :強制工作要件比較（現行法 )】

依據

比較

; ff!)硃與^ 1 盜犯轉物弊 #安 : 組 織 犯 罪 .防制條例

適用對象 法 無 明 文 ，惟實務 

多為財產犯罪

十八歲以上之竊盜 

犯 、賊物犯

發 起 、主 持 、操 縱 、指 

揮 、參與犯罪組織者

9 立法院公報第80卷第84期 ，委員會紀錄，頁 271"

i a 本條例立法理由略謂：台灣地區竊盗犯遽增'影饗社會秩序安寧，刑法中保安處分之規定對竊盗犯之適用實嫌 

不足，因認對竊盜犯及與竊盜案有關之贓物犯，應施以強制工作，以訓練其謀生技能’養成勞動習慣*使其具 

有就業能力，並遏止竊盜犯罪及與竊盜犯罪有關之贓物犯罪，因而制定本條例=孫啟強，竊盜犯陚物犯保安處 
分條例第二條第四項「應執行之刑」之爭譁，司法周刊第1529期 ，2011年 2 月 ，頁 2 。

11立法院公報第80卷第84期 ，委員會紀錄，頁 271' 272 "

U 立法院公報第81卷第S4 期 ，院會紀錄，頁 74 =

13立法院公報第81卷第M 期 ，院會紀錄，頁 76 =



適用要件

有犯罪之習慣 有犯罪之習慣 法無明文，惟就同時構 

成參與犯罪組織及加重 
詐欺罪者，大法庭認應 

符合預防矯治其社會危 

險性必要性並在比例原 

則範圍内

遊蕩或懶惰成習而 

犯罪者

處分期間 三年 三年 三年

免除期間 一年六月 一年六月 一年六月

延長期間 一年六月 一年六月 一年六月

執行時點 刑前 刑前 刑前

舊法規定 (1935〜2006)

• 要件：尚有「以 

犯罪為常業j

• 執行時點：刑後

(1996〜2017)

• 處分期間：三年，但 

五年

• 執行時點：刑後

觀察近五年強制工作新入所人數（見 【表 2】）、【表 3】），以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為最多，竊盜罪居次，此二均為立法明文特定犯罪類型者。至於不分犯罪類型 

適用之刑法第9 0條部分，則多為財產犯罪（如詐欺罪）。

【表 2 :近五年強制工作新入所及收容人數14】

年份 入所人

數

罪名 收容人數

竊盜罪 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

其他

2016 年 46 34 5 7 153

2017 年 41 28 4 9 113

2018 年 73 27 36 10 119

2019 年 64 10 40 14 133

2020 年 105 28 43 34 176

法務部，109年法務統計年報，2021年 6 月 ，頁 4 4 4。



【表 3 :近五年強制工作入所人數（罪名）15】

年份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罪名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月，J 後 前 後

偽造有價證券罪 0 1 0 0 0 0 0 0 0 0

偽造文書印文罪 0 0 0 0 0 0 1 0 0 1

賭博罪 0 0 0 0 0 1 0 0 0 0

殺人罪 0 0 0 1 0 0 0 0 0 0

竊盜罪 34 0 28 0 27 0 10 0 28 0

強盜及海盜罪 0 2 0 0 0 1 1 1 0 0

搶奪罪 0 0 2 0 1 1 1 1 1 0

侵占罪 0 0 0 0 0 0 0 0 0 0

詐欺罪 1 1 3 0 4 1 6 0 25 0

恐嚇取財得利罪 0 0 0 0 0 0 1 0 0 0

懲治盜匪條例 0 0 0 0 0 0 0 0 0 1

搶砲彈藥刀械管制 0 2 0 0 0 0 0 0 0 0

條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0 0 0 0 0 0 0 0 4 0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0 5 0 4 31 5 36 4 41 2

其他 0 0 2 2 1 0 0 2 3 0

令入勞動處所者，目前男性於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女性則於高雄 

女子監獄附設技能訓練所執行，少數在台中監獄附設技能訓練所C 見 【表 4】）， 

東成技能訓練所'岩灣技能訓練所已無收容，截至2020年底在所人數計176人 。

15
法務部，109年法務統計年報，2021年 6 月 ，頁 184-187。



【表 4 :各機關強制工作收容入數（罪名）16】

項目別 2020年新入所人數 2020年底在所人數

泰源技能訓練所 104 168

高雄女子監獄附設技能訓練所 1 6

台中監獄附設技能訓練所 0 2

總計 105 176

貳 、強制工作之實 體 規 定 違 憲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 ___

爭點一 ：下列法律所規定之強制工作，是否侵害人性尊嚴？或侵害憲法第8 條所 

保障之人身自由？或違反一罪不二罰原則？

一' 刑法第9 0條規定之部分

二 、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規定之部分

三 、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第 1 項 、第5 條第 1 項規定之部分

以下稱刑法第9 0條 為 「系爭規定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 為 「系爭 

規定二」、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 第 1項 為 「系爭規定三_、竊盜犯贓 

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5 條 第 1項 系 爭 规 定 四 _ 。合先敘明。

一 、 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侵害人性尊嚴

(一） 人性尊嚴属於憲法保留，無審查密度之問題：

1 .鈞院釋字第49 0號解釋理由書曾稱：~内在信仰之自由，涉及思想、言論、

法務部，1G9年法務統計年報，2021年 6 月 ，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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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及精神之層次，應受絕對之保障…」可知我國憲法基本權存在所謂「絕 

對保障」之權利，縱有法律依據，亦不得限制之。

2 .承上， 鈞院釋字第567號解釋理由書則進行進一步闡釋：「非常時期， 

國家固得為因應非常事態之需要，而對人民權利作較嚴格之限制，惟限制 

内容仍不得侵犯最低限度之人權保障。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内在精神活動， 

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 

嚴 ，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不容國家機關以包括 

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内之任何理由侵犯之，亦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 

侵害。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律規定，亦無論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 

態，乃至改造，皆所不許，是為不容侵犯之最低限度人權保障°」質言之， 

鈞院透過對思想自由之闡釋，串連人性尊嚴與與言論、宗教自由之核心部 

分 ，並進一步指出，「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二條規定國家機 

關得以人民思想行狀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為理由，令入勞動教育場所強 

制工作嚴加管訓，無異於允許國家機關得以強制方式改造人民之思想，達 

背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本旨，亦不符合最低限度之人權保障」，為我 

國違憲審查之重要里程碑。

3 .  鈞院釋字第372號解釋蘇俊雄大法官協同（含部分不同）意見書：「人性 

尊嚴被侵犯者，國家法律有絕對予以保護之必要，並無以社會性容忍之要 

求或情事之衡量，為其正當化或阻卻達法之理由。因此在憲法保障之基本 

人權與自由之價值體系中，人性尊嚴可謂是至上之價值理念，有受國家「優 

先保護」之地位，法理上並要求人人以自我之責任，對此固有之價值加以 

肯定。從 而 ，人性尊嚴無拋棄或任意處分性：對於其侵犯行為，亦不得再 

待審酌有無社會容忍性，而應直接以客觀評斷是否已經構成危害到人性尊 

嚴 ，決定是否加以國家保護。

4 .  鈞院釋字第588號解釋彭鳳至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則進一步說明：「本席本

12



於支持釋字第56 7號解釋之見解，認為人性尊嚴乃蕙法最高價值，既係指 

導憲法適用的客觀標準『人性尊嚴』，亦係基於憲法整體規範及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所導出、可單獨作為憲法上請求權基礎之人民主觀權利『人性尊 

嚴條款』，任何國家公權力均應予以尊重並加以保護，不容以任何形式侵 

犯 之 ，屬於不得經由修憲程序變更的憲法核心領域。」

5 . 綜 上 可 知 ，倘抽象法规範對人性尊嚴、思想自由等造成侵害，鈞院得直接 

宣 告 遗 憲 ，而無須審酌是否該當憲法第2 3條 之 要 件 。

(二 ） 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侵害人性尊嚴甚明：

1. 人性尊嚴之内涵與具體實踐A . 我國憲法條文雖未明訂人性尊嚴，但鈞院多號解釋皆以人性尊嚴作為 

諸多基本權之上位概念，如前述鈞院釋字第5 6 7 號 解 釋 。此 外 ，鈞院 

於釋字第 58 5號解釋理由書亦稱：「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 

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以及鈞院 

釋 字 第 6 6 4 號解釋理由書所稱：「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 

甴發展所不可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 。」R 自比較法觀之，世界人權宣言之前言第一句即謂： 「鑑 於 人 類 一 家 ， 

對於人人固有尊嚴及其平等不移權利之承認確保係世界自由 '正義與 

和 平 之 基 礎 ；」而第一條亦明白揭示：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 

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誠應和 睦 相 處 ，情 同 手 足 。」德 

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謂：「人性尊嚴不可侵犯性，所有國家之權力 

必須尊重與保護之。」 日本憲法第十三條謂：「所 有 國 民 ，均以個人 

地位而受尊重。」C . 一 般 咸 認 ，人性尊嚴並無明確之定義，而 多 半 以 「人本身即是目的」 

稱 之 ，並 以 所 謂 「客體公式」 ，即 「具體的個人被貶為客體、純粹的

13



手段或是可任意替代人物，便是人性尊嚴受到侵害」 ，說明人性尊嚴 

之侵害。

D . 前大法官李震山指出，由於人性尊嚴之不可定義性，但作為法的妥當 

性根據之憲法，在實踐上針對具體個案，仍可自我限定予以具體化、 

類型化。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很早就採取D u r i g之 「客體公式」 ，即從 

侵害的事件中所為人性尊嚴消極性的、反面式的定義，並凸顯人性尊 

嚴保護的防禦性格，強調當事人不再成為國家行為之目的，反 之 ，成 

為手段、客體時，人性尊嚴即受侵害，例 如 ：使之為奴、酷刑、剝奪 

最低生活水準時，此種司法見解由多數學說加以承認。其 次 ，係以正 

面方式闡明人性尊嚴，譬 如 ，對拒絕服兵役代替役者之制裁，並未摧 

毀人之本質（Substanz der Menschlichkeit) ，對謀殺者判處無期徒刑， 

依目前認識之情況，尚不能確認其已傷害人性尊嚴。最 後 ，藉保護内 

在領域（I ntimsphare) 自由之理由，以維護人性尊嚴。譬如，國家以 

不當或非法方式蒐集、儲 存 、利用個人資料，已侵害資訊自決權，該 

侵害屬人内在自由權領域當然傷及人性尊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強調， 

不能把人當成物，重視自由内在領域，皆是肯定人應自治、自決的另 

外一種表達方式17任何殘忍、非人道、屈辱性之刑罰，或將犯者視為 

犯罪抗制之單純客體，皆已違反尊重人性尊嚴之要求《 ls

2 . 系爭規定確實已侵害人性尊嚴而違憲

A . 系爭規定一之要件多僅屬於態度之描述，而非具體行為：

(1) 按 ，「本條例19第 2 條 第 3 款規定之欺壓善良、第 5 款规 

定之品行惡劣、遊蕩無賴均屬對個人社會危險性之描述1 其 

所涵攝之行為類型過於空泛，非一般人民依其日常生活及語

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2007年 3 月 ，頁 148-150。

李震山，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2020年 3 月 ，頁 12-16 >

即 檢 肅 流 職 例 。
14



言經驗所能預見，亦非司法審查所能確認」鉤院釋字第636 

號解釋有所闡釋。

(2) 查 ，系爭規定對於何謂強制工作並無任何定義，實務上除保 

安處分執行法的框架式規範外，實多委由行政機關以各種辨 

法及實際執行充實其内涵，實已有違法律明確性，而不容相 

關機關以「執行之問題」迴避法律本身的空洞現實。此 外 ， 

強制工作之要件，多以空泛、主觀且抽象之用字予以規範， 

例 如 「遊蕩」 、「懶惰成習」等 ，而非實際的個別行為。學 

者亦指出，相較於精神異常、酒瘾、毒 瘾 ，懶 惰 、遊蕩並無 

相類似的藥理控制方法可供處理。2G則強制工作要矯治的，究 

竟是人的不法行為，還是單純的主觀好惡？準 此 ，屬於刑罰 

體系之一的強制工作，若要件並非具體行為，則將構成國家 

針對人的「思想」予以處罰，當屬對前述人性尊嚴、思想自 

由之侵害，依照前述鈞院釋字第5 6 7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 

應予宣告違蕙。

B . 系爭規定所定之強制工作，剝奪人之自決權，應屬違憲：

( 1 )  如前所述，系爭規定並未明文規範強制工作之内涵，但於實踐 

上 ，受處分人於宣告強制工作後會先被送至技能訓練所，並分 

為生活輔導期、技能訓練期及社會適應期等三階段。* 21

( 2 )  然 ，我國實務上對於宣告強制工作，系爭規定一、系爭規定三 

之要件並不明確，且受處分人無法在訴訟程序中即能預測是否 

會被法院宣告強制工作22，並提出有效之攻擊防禦方法，實質上

W許傾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期 ，2013年 3 月 ，頁 210至 211 «

21許恆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1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期 ，2013年 3 月 ，頁 207 ;李弘毅，強制工作處分的 

裁判省司，全國律師，第 25卷第7期 ，2021年 7 月 ，頁％至 9 7。

22對法院裁判的分析，參李弘毅，強制工作處分的裁判省司，全國律師，第 25卷第 7期 ，2021年 7 月 ，頁 105 

至 106 15
15



已喪失能否透過訴訟程序表達是否有強制工作必要之權利，而 

失去人之自決權（此尚涉及正當法律程序，詳如後述） =

( 3 ) 此 外 ，縱然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3條規定，「實施強制工作，應 

依受處分人之性別、年 齡 、身體健康、知識程度、家庭狀況、 

原有職業技能、保安處分期間等標準，分類管理，酌定課程， 

訓練其謀生技能及養成勞動習慣，使具有就業能力。」然依照 

實際統計指出，僅有少部分累進處遇取得高分之人方有可能參 

加訓練班，而非以受處分人之自由意志所得決定，而當然對人 

的自決權剝奪，而與人性尊嚴相悖。

C . 系爭規定所定之強制工作，已構成對人的酷刑：

( 1 )  按 ，「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 

遇或懲罰。」我國業已批准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 條 

前段定有明文 D 至於酷刑之定義，禁止酷刑公約第1 條 第 1 項 

則指出「酷刑指為自特定人或第三人取得情資或供詞，為處罰 

特定人或第三人所作之行為或涉嫌之行為，或為恐嚇、威脅特 

定人或第三人，或基於任何方式為歧視之任何理由，故意對其 

肉體或精神施以劇烈疼痛或痛苦之任何行為。」23

( 2 )  査 ，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在執行面上，業已逸脫原本保安制度 

之目的，而已經構成重複處罰（詳後述） 。且在欠缺受處分人 

對強制工作的自決權下，受處分人僅得被動接受各種強制工作 

措 施 ，造成受處分人之肉體及精神痛苦，當屬酷刑無誤，應屬 

違憲。

鄧衍森，禁止酷刑公約之國際標準與實踐，東吳大學，2〇19年1 月 ，頁 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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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侵害憲法第8 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

(一） 涉及人身自由之侵害，應採嚴格審查基準

1 .  按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j ，係為憲法第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而依 

照 鈞 院 歷 來 解 釋 ，人身自由保障之具體内涵整理如下：

A .  鈞院釋字第384號解釋：「人民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乃行使其憲 

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前提，為重要之基本人權。故憲法第八條 

對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特詳加規定。該條第一項規定：...，係指凡 

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在一定限度内為憲法保留之範圍，不問是 

否屬於刑事被告身分，均受上開規定之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 

律另定外，其他事項所定之程序，亦須以法律定之，且立法機關於制 

定法律時，其内容更須合於實質正當，並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 

之條件，此乃屬人身自由之制度性保障。舉凡憲法施行以來已存在之 

保障人身自由之各種建制及現代法治國家對於人身自由所普遍賦予之 

權利與保護，均包括在内，否則人身自由之保障，勢將徒託空言，而 

首開蕙法規定，亦必無從貫徹。」

B .  鉤院釋字第567號解釋：「人民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乃行使其憲 

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前提，為重要之基本人權。」

2 .  依 照 鈞 院 歷 來 解 釋 ，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之法律皆採嚴格審查；系爭規 

定所涉及之強制工作制度，顯然屬於對人身自由之限制，確有採嚴格審查 

之必要：

A .鈞院釋字第636號解釋理由書：「又依前開憲法第8 條之規定，國家 

公權力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於一定限度内，既為憲法保留之範圍， 

若涉及嚴重拘束人民身艎自由而與刑罰無異之法律規定，其法定要件 

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査。」 ；釋 字 第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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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釋理由書亦指出：「依上開第26條第2 款及第4 2條 第 1項第4 款 

規 定 ，使經常逃學或逃家而未觸犯刑罰法律之虞犯少年，收容於司法 

執行機構或受司法矯治之感化教育，與保護少年最佳利益之意旨已有 

未 符 。而上開规定對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施以收容處置或感化 

教育處分，均涉及對虞犯少年於一定期間内拘束其人身自由於一定之 

處所，而屬憲法第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拘禁』，對人身自由影響甚鉅， 

其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

B .  鈞院释字第777號解釋：「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8 條定 

有明文。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嚴重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係不得已 

之最後手段。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並認 

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 

小之手段可資運用，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刑罰對 

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其法 

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稱，始符合 

憲法罪开丨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2 3 條比例原則無違」 。

C .  有疑義者在於，系爭規定一、二 、三 、四是否因其被定性為保安處分， 

致使鈞院於審查系爭规定一合憲性時有降低審查密度之必要。就 此 ， 

聲請人主張， 鈞院對屬於保安處分一種的強制工作，在達憲審查密 

度選擇上，應比照前揭解釋採取嚴格審查。此 觀 鉤 院 釋 字 第 471號 

解釋理由書：「保安處分之措施亦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 

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同，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 

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内容，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 

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 

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_ 甚明 °

(二） 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涉及對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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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一、二 、三之強制工作之規定，為保安處分之一種，均係規定「令 

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依照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強制工作係於特定處 

所實施，實施處所應分施以戒護，對受處分人施以分類管理，受處分人應 

於實施處所内工作，不得任意離開勞動處所，接見親友須受准許且受監視， 

收發出信須受處所檢查甚至刪除(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 條、第 15條第 1項 、 

第 2 1條 、第 22條 、第 23條 、第 25條 、第 52條 、第 53條 、54條 、保安 

處分處所戒護辦法第5 條及第7 條參照）。故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構成對 

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 24

(三） 系爭規定關於強制工作規定，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1. 強制工作規定不符合適當性原則：

A . 在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下，強制工作定位為保安處分。此 係 「本於 

特別預防之目的，針對具社會危險性之行為人所具備之危險性格，除 

處以刑罰外，另施以各種保安處分，以期改善、矯治行為人之偏差個 

性」（釋字第528號理由書參照）。強制工作基於立法政策決定，認為 

上述特定犯罪行為人具偏差個性，而認為藉由強制工作方式賦予工作 

能力，將有助於改善並矯治其偏差個性。依照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五章， 

規範所預設之矯治方式為「訓練其謀生技能及養成勞動習慣，使具有 

就業能力為目標」（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 3條參照），釋字第52 8號也 

採同樣見解，肯認「培養其勤勞習慣、正確工作觀念，習得一技之長， 

於其日後重返社會時，能自力更生，期以達成刑法教化、矯治之目的」

(釋字第528號理由書）。

B . 保安處分係針對具社會危險性之行為人所設，旨在矯正行為人之危險 1

1釋字第567號解釋文指出：「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2條規定J 匪諜罪犯判處徒刑或受感化教育， 

已執行期滿，而其思想行狀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者，得令人勞動教育場所，強制工作嚴加管訓(第一項丨。前 

項罪犯由執行機關報請該省最高治安機關核定之(第二項h  J 未以法律規定必要之審判程序，而係依行政命令 

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不論其名義係強制工作或管訓處分，均為嚴重侵害人身自由之處罰」，亦清楚閘述強制 

工怍規定性質上乃拘禁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19



性格。就強制工作而言，立法者認為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犯竊盜罪 

贓物罪而有犯罪習慣，或不分犯罪類型而有犯罪習慣或遊蕩或懶惰成 

習犯罪者，危險性乃是其欠缺工作能力所致，因此有必要透過強制工 

作的方式賦予其工作能力。惟不具工作能力者即將造成犯罪，並因此 

具有危險性格，此一推論尚非無疑°無論是發起、主持、操縱、指 揮 、 

參與犯罪組織，或竊盜罪、贓物罪、詐欺罪，其參與犯罪本身即需相 

當之專業能力，進行聯繫工作、组織圑隊，乃至於開鎖、計晝潛入或 

設計騙局，均非不具工作能力者。縱使認為此類犯罪者具某種危險性 

4备，也並非源自於其工作能力匱乏所致° 立法者認為一個勤奮工作者 

即不會去犯罪，也完全忽略犯罪學對於犯罪原因之探討。簡而言之， 

如果受處分人無法工作是因環境或身心理因素所致，培養其工作能力 

之方式也無法促使其工作，更遑論因此削弱其危險性。

C .立法者希望藉由強制工作使遊手好閒且有犯罪習慣者養成「刻苦耐勞 

之德行 I，此種架設大膽且無實證支持。林钰雄教授即表示：「就歷史

及比較法角度而言，強制工作可謂聲明狼藉的處分。德國納粹時期對 

受刑人及集中營猶太人的強制勞動 '共產政權對異議份子的勞改，猶 

歷歷在目•=現 今 ，民主法治國家多半已廢除此種實際上難以養成良好 

勞動習性的干預處分，並進而從再社會化角度，改採培養職業技能的 

教育訓練。但極權國家不但有保留強制工作者，甚至還以剝削受刑人， 

利用其免費的勞動力來從事全球性商品的價格競爭，因此，屢被先進 

國家及N G O (N o n - G o v c r n m e n 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的人權團體 

所關切□」25 ;伊於評論釋字第471號解釋時即指出：__就強制工作三 

年的手段而言，到底透過這種手段可否達成教化矯治有危險性犯人之 

目的？...可以分成『不具危險性的行為人』舆 『具危險性的行為人』 

來說明。就前者而言，既然不具危險性，當然也無去除或改善危險性

25林淫趟，新刑法緣刖，2〇19年7 版 ，頁 686_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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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言 ，此時，根本就欠缺所欲達成的目的，因此也不可能符合『手段 

與目的具有適合性』的要件，本號解釋因而謂本條項規定『拘束其中 

不具社會危險性之受處分人之身體、自由部分，其所採措施與所欲達 

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不合蕙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 

貝IJ』，結論堪值贊同，僅未言明此種情形已經通不過比例原則中第一 

段的適合性原則審查，因此，根本無庸再進行必要性與狹義比例性的 

審查」26，並曾於最高法院大法庭擔任鑑定人時明確表示，強制工作 

被宣告違憲最為妥適27。

D .學者李茂生教授亦指出:「強制工作的矯治功能，不論在理論上威實 

務上強制工作都無法提供一個確切的證楗可以證明其矯治功能。再 者 ，

縱或認為強制工作有一定的矯治機能，我們仍舊應該懷疑為何不能在 

刑罰執行的期間為之，而必須要另以保安處分的方式為之。事實上， 

我國的監獄與強制工作場所（技能訓練所）間的不同僅在於前者是通 

鋪而後者則是雙層鐵床、前者的職業訓練有與外界合作而後者則是原 

則上自行施行（業種有限）而已。除此之外，兩者實際上的處遇其實 

並沒有差別。則 ，為何除刑罰外，另設強制工作處分？我國雖然是採 

二元論的替代主義，但是終究是裁量（任意）替代而不是必要替代」、 

「在廢除連續犯與常業犯規定後，這類的受刑人的平均受刑期間應該 

會加強，此際又再加上處遇内容上並沒有多大差異的強制工作處分， 

這種的立法措施的目的明顯地就是想要超越貴任的範圍，以危險性這 

個標籤實際加長刑期而已。如此一來，起草者所強調的責任主義的尊 

重 ，即顯露出諷刺的意味」28 °學者林山田教授則表示：「各國不少實

林钰雄，保安處分與比例原則及從新從輕原則-評大法官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999年 4 

月 ，第 1期 。
林鈕雄教授於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關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強制工作規定適用乙案擔任法律鑑 

定人時表示：「因本題涉及想像競合之規定，屬法律間題共通性的層次.故不應只鎖定在強制工作，這是我們 

四位鑑定人一致的見解》但是我樂意在法庭上回答我對於強制工作的看法•本人認為強制工作被宣告違憲最為 

妥適」。請參最高法院109年 1 月 16曰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審判筆錄，頁 21 »

李茂生，論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中保安處分相關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93期 ，2003年 2 月 ，頁 110-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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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研究對於強制工作處分做過成效評估，證實強制工作處分所能達成 

的成效相當有限，經由強制工作的執行，並不能使懶惰或遊荡者巷成

勞動習慣。因 此 ，德國在刑法修正中，乃將強制處分刪除。此 外 ，瑞 

士學者黑費立（M H aefeLy) 曾對兩百名受勞動訓練處分者做深入的釋 

放後的追蹤研究，發現勞動訓練處分只對於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 者 ， 

方有可能收到處分的成效。至於二十五歲以上者，人格已成型，而難 

以收到養成勞動習慣的功效，故 瑞 士 在 1 9 7 1年的刑法修正，乃將第 

四十三條的勞動訓練加以刪除，並另制定專為十八 歲 以 上二十五歲以 

下者的勞動訓練處分（瑞刑§100)」29。

E . 學者盧映潔教授亦指出：「像強制工作這樣一個帶有剝奪人身自由、 

具有濃烈強制性質的手段，倘若立法者設定該手段目的是為了矯治犯 

罪 人 ，則立法者必需提出該手段澍於達成其目的之有效性及必要性的 

堅 強 理 由，始能通過法治國原則的檢驗。然 而 ，由本文上述可知，毯̂  

用強迫犯罪人工作的手段，是否能去除犯罪人的犯罪因素與再犯危險 

性從一般人的常識經驗及可知其答窠為否定，況且長久以來，從來也 

沒有實證研究顯示，強制工作措施對於犯罪人的人格矯治與再犯預防 

有任何正面的關連」 ;盧映潔教授復指出：「首 先 ，將 1f 懶 惰 、遊蕩』 

當作是犯罪的原因，這樣的說法是無法成立的，亦即當一個人懶惰 ' 

不願意工作、在 外 遊 蕩 時 ，是否必然會做出犯罪于為，已是疑問，例 

如一個人懶惰到終日無所事事，是否有可能會懶惰到去做出諸多費力 

或須詳細計晝的犯罪行為呢？筆者以為，倘若我國立法者認為 ■̂懶惰、 

遊蕩』是犯罪的原因，其思考邏輯顯然認為，凡是一個人願意勤奮工 

作 時 ，便不會去犯罪，但是這樣的思考未免過度簡單。誠如犯罪學對 

於犯罪原因的探討可知，犯 罪 原 因 、或者說不犯罪的原因是相當複雜

29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增訂九版，頁545_546。

盧映潔，我國刑法修正草案中有關保安處分修正條文之評釋，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6期 ，2003年 5 月 ，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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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多元，當一個人有一技之長或有職業工作時，這只是個人不會違犯 

某些犯罪行為的眾多因素之一，如果依照我國立法者的邏輯『能工作 

=不犯罪』，那麼解決犯罪問題的最佳方法就是提高就業率即可，但是 

任何人皆知，這兩者之間並無存在必然關聯°其次，將 『遊蕩、懶惰』 

當作一種可以治療的病癥，更是荒謬的立論。所 謂 『懶惰 '遊蕩』充 

其量只是一種外在的現象，筆者實在難以想像，如何對『遊蕩、懶惰』

的現象加以治療（矯治）。…欲 以 『強迫工作』作為矯治行為人的懶 

惰 、遊蕩習性的有效手段，也是毫無科學根據而又可笑的想法。試想 

倘若一個人因環境、心理、甚至是生理内外在因素，導致其無工作意 

願而怠惰、遊蕩時，難道吾人可以透過強迫工作的方式而使其重燃對 

工作的熱忱而不再怠惰'遊蕩？…將 『犯罪習慣』當作犯罪的原因以 

及可治療的病癥，同樣是錯誤的論點，亦即，倘若所謂的『犯罪習慣』

指的是一個人不斷重複遠犯某特定類型的犯罪行為，這也只是呈現於 

外在的一個現象，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才是值得深入探討的部分。例 

如一個人因深度心理創傷，以致於每逢雨夜即向女性伸出魔爪，在這 

些情形下顯然個人的生理、心理因素才是犯罪的原因，而且此等犯罪 

原因恐怕也不是藉由強制工作的方式就可以矯治的」31。例如行為人 

係因毒癮需求而以行竊為生，則縱使收容人於強制工作期間成績良好， 

倘根本的毒瘾未去除，仍無法預防其再犯。又如被告密集行竊真正的 

因素在於患有偷竊癖，則強制工作是否能「治癒」其偷竊癖，使其自 

我控制改善，恐有疑義。又被告犯罪次數多或密集是行為的結果，犯 

罪習慣僅是可能原因之一，比如因被告短期内急需大筆資金或積欠大 

筆債務而多次行竊，強制工作是否是「對症下藥」的解決方式，實在 

令人懷疑。32。與其他保安處分所處理的精神異常、酒癮、毒癮之行

M 盧映潔，我國刑法修正案有關增減刑罰及保安處分規定之探討興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21期 ，2005年 6 

月 ，頁 267-269。

32李弘毅，強制工作處分的裁判省司，全國律師 *第 25卷 第 7 期 ，2〇21年 7 月 ，第 25卷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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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人 相 比 ，強制工作針對所謂「懶 惰 、遊盪」者之人格特質有相當的 

差 距 ，精 神 異 常 、酒 癮 、毒癮之行為人可以透過治療達成一定效果， 

但懶惰、遊蕩並無相類似的治療方法，強制工作與控制效果間的連結， 

欠缺明確的實證依據33。

F . 再從歷史及比較法角度而言，強制工作可謂聲名狼藉的處分，德國納 

粹時期對受刑人及集中營猶太人的強制勞動、共產政權對異議分子的 

勞 改 ，歷 歷 在 目 ，現今民主法治國家多半已廢除此種實際上難以養成 

良好勞動習性的干預處分34。學者李茂生教授即指出強制工作保安處 

分是一種時代的錯誤，「今日仍舊認為強制工作是一種矯治工作的國 

家大概只剩下像對岸一樣的極權國家了」35、學者林山田教授亦指出： 

「保安處分制度形成之初，認為懶惰與不務正業，四處遊蕩是犯罪的 

主要原因，故對於這種罪犯，除科處刑罰之外，尚須宣付強制工作處 

分 ，令入相當的勞動場所，強制其工作，使其養成勞動習慣，以收釜 

底抽薪之效。蔌俄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在共產國家尚且擴大使用這 

種保安處分手段，稱 為 勞 動 改 造 』，以達思想改造的目的 。 i 36。系 

爭規定一 9 4 年修正時立法理由雖援引德國法為立論基礎，惟 9 4 年我 

國刑法修正時，德國立法上根本已無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德國雖在 

1934年 ，在开彳法第4 2條 d 中曾納入『強制工作拘禁/  die Unterbringung in einem Arbeitshaus ) ，針對犯特殊犯罪，有強制其工作以習於正常生 

活之必要性時，得於刑罰外另行宣告強制工作，於行為人無意願工作、 

懶散或常業乞討之情況時，作為保安處分的一種型態，與我國強制工 

作大同小異。然 而 ，德 國 1 9 6 9年即已廢除此一強制工作拘禁制度。 

德國現存剝奪受處分人自由的保安處分有三種：安 置 、收容於精神病

許恆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期 ，2013年 3 月 ，頁 209-211。

林臻嫺，論參與犯組織與首次加重詐欺想像競合之強制工作爭議，檢察新論，第 26期 ’ 2C1 9年 8 月 ，頁 8 5。

李茂生，論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中保安處分相關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93期 ，2〇〇3 年 2 月 ，頁 1KM1 1。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增訂九版，頁 MS-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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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機構（第 63條），安置、收容於酒癮或毒癮戒除機構（第64條） 

和 第 6 6 條以下，即針對重大犯罪之累犯且具有公共危險性者，得收 

容於保安監督機構之「保安監禁制度」（Sicherungsverwahrung) ，均與 

我國之強制工作不同。

G .  另就系爭規定二所定強制工作部分，除強制工作制度本身無法達成其 

目的而有違適當性原則外，於 107年 1 月 3 日公布實施之組織犯罪條 

例第2 條規定，已將犯罪組織定義中「常習性」要件刪除，故現行系 

爭規定二之強制工作，並非針對「有犯罪習慣者」，適用對象係發起、 

主持、操 縱 、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者。則既無所謂「犯罪習慣」，則 

又如何藉由強制工作「授習技藝」功能達到「遏止組織犯罪」的目的？ 

就此而言，較系爭規定一、系爭規定三，更難以通過適當性原則之檢 

驗 。

H . 綜上所述，強制工作並無法達到矯治改善之目的，現今我國仍存留此 

種立法，與其説是矯正與改善工作能力，不如說是將此種無正常工作 

者與社會加以隔離。蓋危險性控制除了矯正與改善之外，也包含隔離 

無害化，將具有社會危害者驅逐於市民社會之外，而這恰好就是德國 

早 期 《習慣犯罪人法》（Gewohnheitsverbrechergesetz，G e w V b r G ) 之 

設立目的，而這也是納粹集中營強制勞動與大屠殺之思想根源*甚至 

可以認為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法律的遺緒37。在納粹時期，甚至以保安 

監禁的方式，無限期拘禁具有危險性的慣犯，這也包括乞丐、遊 民 、 

酒鬼、娼 妓 、黑人與吉普賽人，是一段極為難堪的歷史。對 此 ，倘若 

我國以隔離無害化、將具社會危害者驅逐於市民杜會之外作為強制工 

作之立法目的，認為社會應該隔離並排除這些閒散無用之人，這不僅 

嚴重違反人性尊嚴，更直接與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 3 條的條文牴觸， * 25

3 7盧映潔，我國刑法修正草案有關保安處分修正條文之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46期，2003年 5月，頁 129-143;

盧映潔，刑事制裁體系第四講：保安處分=月旦法學教室’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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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釋字第528號理由書所預設強制工作之目的在於培養謀生技能及 

養成勞動習慣有所違背。

2. 強制工作規定亦違反必要性原則：

A . 就必要性原則而官，首先面臨的是受處分人的再犯危險性可否預測的 

問題。因為以目前的科學、醫學發展還無法提供一套精確的預測方法， 

在没有科學上可得求證的資料作為判斷的依據時，依此不確實的判斷， 

要課處限制受處分人權利如此嚴重的強制工作處分，在手段的選擇上， 

會被質疑為沒有必要。故系爭規定未詳細區分對各受處分人課處強制 

工作處分是否均能達到預防其再犯之目的（如對精神病患或是無矯正 

可能性之人，課處強制工作處分並無助於目的之達成），均一律課處 

強制工作處分，亦與必要性原則有違。38

B ,  再 者 ，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其所謂培養謀生技能及養成勞動習慣之 

方式在於令入勞動處所，以人身自由拘束之方式培養其工作能力，達 

成再犯防止的效果。然 而 ，在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之中，拘束人身自 

由所生與社會隔絕之負面效果極為強烈，無從接觸與了解最新社會脈 

動 ，便易與之有所脫節，更遑論培養符合社會需求之工作能力。在拘 

東人身自由的方式以外，尚有許多不需要透過拘東人身自由，同檨或 

者更通合達到工作能力培巷之目標，例 如 ：職業訓練與媒合等就業服 

務 ，兼採保護管束或杜區處遇。換言之，拘束人身自由很難被認為是 

培養工作能力之適合方式。其所欲培養的工作能力彷彿是要與世隔絕 

方能取得，而這樣的工作能力又如何因應變化多端的現代社會？再 者 ， 

如果培養工作能力之最終目的在於取得穩定工作機會而使行為人危 

險性降低、不再發生犯罪行為，那麼這也並不當然與工作能力有關， 

反而與就業機會與就業結構更具實質關聯。也就是說，如果強制工作 26

壬雪娟’強制工作制度合憲性之探討，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頁 229-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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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於培養工作能力而取得工作機會，那麼應該從勞動政策著手， 

而非透過拘束人身自由的方式實現。

C . 再就強制工作之期間，系爭規定均為原則三年，在執行滿一年六個月 

且符合無繼續執行必要之情況下，始可由檢察官聲請免除繼續執行。 

然而，縱認確實有必要以拘束人身自由之方式始能達到強制工作之功 

效 ，惟行為人之智識程度、工作背景、身心狀況、能力等千差萬別， 

有些人可能數個月即能習得一技之長，系爭規定均以原則三年例外一 

年六個月為強制工作之期間，顯無必要 Q 39故系爭规定強制工作最少 

一年六個月之工作期間，難謂對於受處分人之最小侵害。是以，系爭 

規定未賦予法院強制工作期間長短之裁量權，使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一 

律須遭拘禁原則三年例外至少一年六個月，不符必要性原則。

D .  另系爭规定二不但規定強制工作，且规定「應於刑之執行完畢後，令 

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期間為三年」，產生無論行為人有無特別預防 

之必要，一律宣付強制工作三年之結果。然參與犯罪組織者，上至幫 

派老大、跨國組織者、毒 販 ，下至涉世未深遭吸收入會負責跑腿者， 

行為人之犯罪原因、情節均無法一概而論，則為何「一律」均具有特 

別預防必要，而須一律施以強制工作三年？釋字471號解釋已明確指 

出 ：「不問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宣付強 

制工作三年，限制其中不具社會危險性之受處分人之身體、自由部分， 

其所採措施與所欲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不合蕙法第二十 

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則系爭規定二以犯特定罪名者「一律」強制 

工作三年，亦不符必要性原則，明顯違憲4°。 27

許恆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期 ，2013年 3 月 ，頁212。

學者林钰雄於探討釋字第471號解釋時論及：「當存在比強制工作侵害更小的有效措施峙，應採取該項措施.

而非強制工作；同理’當強制工作期間更短且同樣有效時’不應一律宣付三年強制工作。由於系爭條例第19

條第1項中所列的行為態樣包羅萬象，如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運輸、轉讓、出借、出租或持有各式各樣器械

之行為等等（系爭條例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至第

三項參照），而行為人在該行為當中所透露的危險性及依其他情況預期的危險性大小顯然有別，因此|未必一
27



3. 強制工作規定不符合狹義比例原則：

A . 雖然保障杜會安全、預防犯罪是重大的公益，但是人民之人身自由為 

一切自由之基礎，亦為重大之私益，縱使是國家亦不得恣意限制之。 

若強制工作之目的在於使受處分人養成勞動習慣與觀念、學習謀生技 

能 ，則限制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僅為附帶效果。現行強制工作以此並 

非全然有助於矯正目的卻嚴重限制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的手段，而要 

達成消除其再犯之危險性，進而達到維護社會秩序之目的，在法益的 

權衡上，公益的考量並未重於私益，因此不符合狹義比例原則。41

B .  系爭規定一對行為人宣告強制工作，並不以特定罪名或所受刑罰為要 

件，故對於侵害法益較為輕微之被告而言，例如所受有期徒刑僅一年， 

卻應受三年之強制工作處分，其受處分程度與其犯罪危害法益程度， 

顯不相當，難謂符合狹義比例原則。

C .  系爭規定二，亦有類似情形，犯罪組織之單純參與者，於法院審酌犯 

罪情結後，可能判處短期徒刑，甚至若參與情節輕微，依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第3 條 第 1項但書，尚可減輕或免除其刑，惟因系爭规定二使 

部分被判處短期徒刑之行為人，須接受更長期間之強制工作，行為人 

所受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犯行之嚴重程度，顯失均衡，故應認系爭規 

定二不符狹義比例性原則。

D .  系爭規定三，亦有類似情艰，未考量竊盜罪或贓物罪之犯罪情節、犯

定需要三年的強制工作期間來矯治改善，準此以觀，一律宣付強制工作且其期間三年的規定，並不符合必要性 

原則。」"請參考林钰雄，保安處分與比例原則及從新從輕原則-評大法官釋字第四t - 號解釋，台灣本土法學 

雜 誌 ，1999年 4 月 ，第 1期"

學者楊雲轉教授亦於討論組織犯罪條例中強制工作規定適用時指出：參與犯罪組織情節輕微者，依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第3 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既得減輕，甚至免除其刑*然依系爭規定二卻應一律諭知強制工作，前後規定 

似互相抵觸’且上開強制工作規定’不問參與犯罪組織情節輕重，亦不論被告之品格、惡性及生活習性，以及 

最否具有工作技能暨有無對其施以強制工作之必要，一律均須宣告刑前強制工作3 年 ，似有違反比例原則而侵 

害憲法所保障人身自由之疑慮=請參考楊雲驊*最高法院大法庭1〇8年度台上大宇第2306號案件相關問題鑑 

定意見書1頁 14-15。

王雪娟，強制工作制度合憲性之探討，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頁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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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所得多募等因素，對於有犯罪習慣但犯罪情節輕微之人實施長逹三

年之強制工作，難認其人身自由所受限制與所欲保護之法益，合於狹 

義比例性原則。

三 、 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違反一罪不二罰原則

(一） 重大限制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與一罪不二罰原則

1 .法治國原則下所謂。—行為不二罰原則」，或稱「雙重處罰禁止原則」， 

係指對於人民之同一違法行為，禁止國家重複予以追究及處罰（釋字 

第 503號 、第 604號 、第 775號 、第 808號解釋參照），此乃法治國法 

安定性、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中所謂「二 罰 ,，就實體法上而言，原則上固係指科處刑罰而言，但其 

他法律所規定之行政裁罰，如綜觀其性質、目的及效果，等同或類似 

刑 罰 ，亦有一罪不二罰原則之適用42。是以 ，既然性質、目的及效果類 

似刑罰之行政裁罰，亦應禁止雙重處罰，舉輕以明重，帶有刑罰色彩、 

對人身自由構成重大限制、與刑罰效果類似的「重大限制人身自由的 

保安處分」，亦應有一罪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2•就涉及嚴重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鈞院釋字第799號明確指出43， 

保安處分之本質雖與刑罰不同，然就渉及嚴重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處 

佥 ，制度之建構應以達成保安處分預防犯罪之目的為核心，制度之具 

體形成，包括制度之規範與實際執行，無論涉及者處所（包含空間規 

劃及設施）、之程序、管理及專業人員之配t 、參與等，整體觀察，須 

與刑罰之執行有明顯區隔，始為憲法所許，從而始不生牴觸以犯罪之 

處罰為前提之罪刑法定或一事不二罰原則之問題。為符合憲法明顯區

w 釋字第808號解釋解釋理主書第3 段參隱。

43釋卞第79S號解释理1丨:書第23段至第24設# M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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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之要求，就處所（包含空間規劃及設施）而言 1應於與執行刑罰之 

監狱有明顯區隔之處所為之，且一般人可從外觀清楚辨識其非監獄； 

就生活管理方面而言，受處分人之生活起居與行為活動之紀律要求， 

均應以達成該保安處分預防犯罪之目標所必要範圍為其限度，使受處 

分人盡可能享有正常生活，俾利受處分人復歸社會，並與監獄受刑人 

之矯治處遇明顯有別；再就保安處分之具體執行而言，應本於專業性、 

個別性原則，依據受處分人之具體情狀而實施，以其復歸社會為贯串 

程序之目標44 =

3 . 系爭規定一、系爭規定二、系爭規定三之強制工作，均 係 「令入勞動 

場所」實 施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第 2 1條 、第 52 

條規定 1 強制工作處所為保安處分處所，以工場或農場為赏施處所， 

對受處分人施以管理；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丨5 條亦規定：「保安處分執 

行處所應分別情形，施以適當之戒護；戒護人員為制止或排除危害， 

得採取必要之措施。 是可知，強制工作係於一定勞動場所實施，實 

施處所受嚴密戒護，對受處分人施以管理，可 見 「強制工作」確屬於 

剝奪人身自由之監禁式保安處分。故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是否構成重 

複處罰，依鈞院釋字第8 0 8號解釋、釋字第79 9號解釋之意旨，應探 

究強制工作之目的功能、規範制度面與其實際執行面，均須與刑罰之 

執行有明顯區隔，始可謂無悖離一罪不二罰原則。

(二） 就目的功能而言，強制工作與刑罰間，無明顯區别：

1 .強制工作在現行法的架構下，為保安處分之一種。保安處分為刑罰之 

補充制度，本於特別預防之目的，針對具有社會危險性的行為人，施

另參釋字第808钱解釋黃昭元大法n 捉出' 黃虹葭x 法官加人之協同意見再。該協N 怠兑■第9 至 14段詳盡 

探究歷年鲜釋中「一罪不二罰」原則之用語 '意涵•並隨列產年解釋中「一 行 為 二罰」罚則所串涉的實體法 

規類型。該協同e 見爯第2i 段亦祀出，關於完全糾奪人身自由的監禁式保安處分（r 強m 治療等），其主要a  
的之-•係預防犯罪|货人身自山之限制程度，不論是在規範上或寶務運作：：，均與徒开〗無異而無明顯區隔， S  
屬刑辜制戰，不得與刑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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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刑罰以外之保安處分，以達到改善、矯治行為人之偏差性格45 D 然 ， 

現代刑罰思想，已非單純對行為人施加痛苦之應報，刑罰亦兼具保安 

教化等預防犯罪（包括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與功能。惟保安 

處分在刑法的法律效果内仍有存在的必要，係針對一些較特殊的情況， 

針對某些行為人，為了達到刑罰無法達到的效果，而須借助保安處分 

來達成。例 如 ，針對有再犯風險但行為時責任能力有欠缺或顯著減低 

的嚴重精神疾病患者，透過刑法第87條規定之監護處分，由專業醫療 

院所來達到監獄所無法達成的治療目的；又如針對性犯罪者施以刑法 

第 9 1條之 1 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規定之性侵害強制治療處分，亦是 

如 此 。此亦為釋字第7 9 9號解釋理由書中苦口婆心地闡述要求強制治 

療制度與刑罰應有「明顯區隔」之原因。換言之，保安處分與刑罰應 

有 所 「區隔」，並非為了符合「分類」本身而應區隔，而是兩者為了達 

成不同的「功能」、「效果」而應有所區隔。

Z 然 而 ，強制工作與前述監護處分、強制治療等其他保安處分的情況不 

同 。首 先 ，強制工作能否達成行為人養成勞動習慣的成效，在實證上 

並無證據資料的支持，為許多學者一再強調46°再參照實定法相關規定，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 3條以及監獄行刑法第3 1條之規定，強制工作 

與受刑人之作業，二者制度目的如出一轍，都是矯治處遇的一環，均 

以培養就業能力，俾利最終復歸社會為目的° 至於所謂「技能訓練」， 

有期徒刑執行中之技能訓練課程47,甚至刑罰外的勞動社會福利措施48， 

也都能達到使受處分人習得一技之長的效果。是 以 ，從根本功能與效 

果而言，強制工作是否有資格成為一種獨立的保安處分，實令人質疑。

釋字第528號解釋理由書第1段參照。

李茂生’論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中保安處分相關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93期 > 2003年 2 月 ’頁 11CK林山

田 ，刑法通論（下冊），增訂九版，頁 S«  ;許恆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月且法學雜誌，第 214期 ，2013

年 3 月 ，頁21>211 ;盧映潔，我國刑法修正草案中有關保安處分修正條文之評釋，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6

期 ，2〇05年6 月 ，頁 I39 =
事實上，強制工作之受處分人並無優先參與之權，詳後文實際執行層面的討論。

以勞動市場的需求來看 > 勞動社會福利部門提供的就業訓鍊，恐怕才真的能達到讓行為人復歸社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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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欲違成的目的功能而言，強制工作與徒刑間，無明顯區別。

(三） 從法律規範層面而言，強制工作之實施與刑罰之執行並無明顯區別：

對於系爭規定一至三強制工作之實施，現行法律規範主要規定於保安處分 

執行法及其相關行政命令，將強制工作之相關規定與監獄行刑法等刑罰執 

行之相關規定相較49，兩者高度雷同，無明顯區隔，甚至於部分生活管理 

規範上，對於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之管理，較受刑人更為嚴厲。茲將強制工 

作之實施與徒刑之執^■之相關規範，整理如下表：

【表 5 :強制工作與徒刑相關規範比較表】

比較

項目

強制工作 徒刑

有參加

作業之

義務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2條 ：「實施 

強制工作處所1應斟酌當地社會 

環 境 ，分設各種工場或農場。強 

制工作處所，必要時，得呈准監 

督機關，使受處分人在強制工作 

處所以外公設或私設之工場、農 

場及其他作業場所作業。」

監獄行刑法第31條 第 1 項前段： 

「受刑人除罹患疾病、入監調查期 

間 、戒護安全或法规別有規定者 

外 ，應參加作業。 i 

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監 

獄應安排受刑人作業、教 化 、文 

康 、飲食、醫療'運動及其他生活 

起居作息。

作業目

的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3條 ：「實施 

強制工作，應依受處分人之性 

別 、年齡、身體健康、知識程度、 

家庭狀況、原有職業技能、保安 

處分期間等標準，分類管理，酌

監獄行刑法第31條 第 1 項後段、 

第 6 項 ：「爲落實復歸社會目的， 

監督機關得商洽勞動部協助各監 

獄發展作業項目，提升作業效 

能 ° 」、「監督機關得商洽勞動部協

強制工作等重大限制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之相關規定，實有程度不等的法律規範密度不足之慎形，部分涉及受 

規範人之人身自由與人格權’相較於刑之執行以法律為規範依據，部分保安處分相關規定卻以行玫命令為規範 

依 據 ，實有違法律保留原則"例如關於累進處遇，相較於刑之執行以「條例」規範|保安處分卻僅以「規程」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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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課程，訓練其謀生技能及養成 

勞動習慣，使具有就業能力。！

助各監獄發展職業訓練項目，楛升

訓練效能。」

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24條 「監 

獄為辦理本法第31條所定之作業 

或職業訓練，得使具有專門知識或 

技能之受刑人，協助辦理相關作業 

或職業訓練事務。」

依照情

況分類

酌定作

業項目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3條 ：「實施 

強制工作，應依受處分人之性 

別 、年齡、身艘徤康、知識程度、

監獄行刑法第31條第 2 項：「監獄 

針作業應斟酌衞生、教化、經濟效 

益與受刑人之刑期、健康、知 識 、

家庭狀況、原有職業技能、保安 技能及出獄後之生計定之，並按作

處分期間等標準*分類營理，酌 業性質，使受刑人在監内、外工場 

或其他特定場所為之。監獄應與受 

刑人晤談後，於個別處遇計書中訂 

定適當作業項目，並得依職權適時

調整之。」

定課程，訓練其謀生技能及養成 

勞動習慣，使具有就業能力。」

視同作

業之事

務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4條後段:「炊 

事 、打掃、看 管 、及其在工作場 

所之事務，视同作業° ，

監獄行刑法苐31條第 3 項 ：「受刑 

人從事炊事、打掃、營繕、看護及 

其他由監獄指定之事務，視巧作 

皇 。」

作業時

間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4條前段:「強 

制工作時間，每日六小時至八小

監獄行刑法第32條 第 1項 ：「作業 

時間應斟酌教化、數量、作業之種

時 ，犋酌作業種類、設借狀況及 類 、設備之狀況及其他情形定之，

其他愔形定之。！ 每曰不得逾八小時。但有特辣情

形 ，得將作業時間延長之，延長之 

作業時間連同正常作業時間，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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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停止作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4條之 1:「優 監獄行刑法第35條 ：「有下列情形

業曰 止作業日如左： 之一者，得停止受刑人之作業：

— 、國定例假日。 .一、國定例假日。

二 、直系親屬及配偶喪七日，三 二 、受刑人之配偶、直系親屬或三

親等内旁系親屬喪三曰。 親等内旁系親屬喪亡。但停止作業

三 、其他認為必要時° 期間最長以七曰為限。

就炊事、灑掃及其他特需急速之 三 、因其他情事，監獄認為必要

作業者，除前項第二款規定外， 時 。

不停止作業。 就炊事、打掃及其他需急速之作業

入強制工作處所後三日及釋放前 者 1除前項第二款外，不停止作

七日，得免作業。」 業 。

第一項之情形，經受刑人請求繼續 

作業，且符合監獄管理需求者，從 

其意願。」

施以教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5條 ：「對於 監獄行刑法第4 0條 第 1 項 ：「對於

化 受強制工作處分者，應施以教 受刑人，應施以教化。 i

迆 ，灌輸生活知識，啟發國民責 同條第2 項 、第3 項 ：「前項教化，

任觀念8 」 應參酌受刑人之入監調査結果及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6條 ：「前條 個別處遇計畫，施以適當之輔導與

教化之實施，得依類別或個別之 教育。前項輔導内容，得委由心理

方式行之，每日以二小時為限， 學 、社會工作、醫療、教育學、犯

並得利用電影、音樂等為輔導工 罪學或法律學等相關領域專家設

具 ，及聘請有學識德望之人演 計 、規劃，並得以集體、類別及個

講 。」 別輔導等方式為之。」

所方得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2條第2 、3 監獄行刑法第69條 第 1 4 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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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接

見之請

求

項 .「請求接見受處分人者’應登 

記其姓名、年齡、住 所 、職業及

求接見者，應繳驗身分證明文件， 

登記其姓名、職業、年齡、住居所、

受處分人之姓名及其關係與捲見

事由。」、「請求接見，如認為有 

妨害保安處分處所之紀律，或受 

處分人之利益者，不予准許。」

受刑人姓名及輿受刑人之關

係 °」、「監獄對於請求接見者認為 

有妨害監獄秩序、安全或受刑人利 

益 時 ，得拒絕之。」

接見之

監视與

停止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3條 ：「操見 

除另有規定外，應加監視；如在 

接見中發見有前條第三項之情 

形 ，應停止其接見。 i

監獄行刑法第71條第 1、3項 ：「監 

獄對受刑人之接見，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應監看並以錄影、錄音方式 

記錄之，其内容不得違法利用。」、 

「接見過程中發現有妨害監獄秩 

序或安全時，戒護人員得中止其接 

A ，並以書面載明事由。」

書信收

發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5條 ：「受處 

分人發受書信，應加檢查。書信 

内容有妨害保安處分處所紀律 

者 ，得分別情形，不許發受，或

監獄行刑法第74條 第 1、3 、4 項 ： 

「受刑人寄發及收受之書信，監獄 

人員得開拆或以其他適當方式搶 

皇有無夾藏違禁物品j、「監獄閱讀 

受刑人書信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得敘明理由刪除之：一 、IS 

有危害監獄之安全或秩序。二 、教 

唆 、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規。

三 、 使用符號、暗語或其他方法， 

使檢查人員無法暸解書信内容。

四 、 涉及脫逃情事。五 、敌述端正 

機關之警備狀況、舍 房 、工場位 

置 ，足以影響戒護安全。」、「前項

其刪除後，再行發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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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之刪除，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受刑人係發信者，監獄應敘明 

理由，退還受刑人保管或要求其修 

改後再行寄發，如拒絕修改，監獄

得逕予刪除後寄發。二 、受刑人係 

受信者，監獄應敘明理由，逕予迥 

除再行交付。

戒護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15條 第 1項 ： 

「保安處分執行處所應分別情 

形 ，施以適當之戒護；戒護人員 

為制止或排除危害，得採取必要 

之措施。」

保安處分處所戒護辦法弟2 條 * 

「保安處分處所’不論晝仗，均 

應崴密戒護，受處分人出入時， 

應檢查其衣服及攜帶物品。」

監獄行刑法第21條 第 1 項：「監獄 

應嚴密戒護，並得運用科技設備辅

助之。」

檢查身

體及物

品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11條 第 1項 ： 

「受處分人入保安處分處所時， 

應即檢查其身體及攜帶之財物。！

監獄行刑法第]4 條 第 1項：「為維 

護監獄秩序及安全，防止違禁物品 

流入，受刑人入監時，應檢查其身 

體 、衣類及攜帶之物品，必要時， 

得採集其尿液檢驗，並得運用科技 

設備輔助之。」

施用戒

具

保安處分處所戒護辦法第5 條 ： 

「受強制工作處分人，確有脫逃 

自殺暴行或其他擾亂秩序之虞， 

得施用戒具，或收容於鎮靜室"

監獄行刑法第23條 第 1項 ：「受刑 

A 有下列情形之一，監獄得單獨或 

合併施用戒具、施以固定保護或收 

容於保護室：一 、有脫逃、自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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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戒具以腳 镣 、手梏、聯鎖、

捕繩四種為限° 」

管理人保安處分處所戒護辦法第7 條 ：

暴行'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

二 、有救護必要，非管朿不能預防 

危 害 ，」

同條第3 項前段「戒具以腳鍊、手 

銬 、聯鎖、東繩及其他經法務部核 

定之成具為限」

監獄行刑法第25條 ：「有下列情形

員使用

搶械

「強制工作處所宫員使用攜帶之

槍 械 ，以發左列事項而有必要時 

為 限 ：

― 、受處分人對於他人為強暴或 

脅迫行為之"

二 、 受處分人持有促供施強暴之 

物經命其放棄而不遵從時。

三 、 受處分人聚眾騷擾時。

四 、 以強暴劫奪受處分人或幫助 

受處分人為強暴或脫逃時。

五 、 圖謀脫逃而拒捕時。」

之一，監獄人員得使用法務部核定 

之棍、刀 、搶及其他器械為必要處 

置 ：

一 、 受刑人對於他人之生命'身 

體 、自由為強暴、脅迫或有事實足 

認為將施強暴、脅迫時。

二 、 受刑人持有足供施強暴、脅迫 

之 物 ，經命其放棄而不遵從時。

三、 受刑人聚眾驗動或為其他擾I  

秩序之行為，經命其停止而不遵從 

時 。

四 、 受刑人脫逃，或圖謀脫逃不服 

制止時。

五 、 監獄之裝備、設施遭受劫奪、 

破壞或有事實足認為有受危害之

虞 時 ■=

監獄人員使用槍械，以自己或他人

生命遭受緊急危害為限，並不得逾 

必要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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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棍，刀 、搶及器械之種類、 

使用時機、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u 」

勞作金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6條之 1 第 1 監獄行刑法第36條 ：「參加作業者

項 ：「受處分人於強制工作期間作 應給與勞作金。箭項勞作金之計算

業者，給與勞作金；其金額應斟 及給與，應將勞作金總額依比率分

酌作業者之行狀及作業成績給 別提撥，並依受刑人實際作業時間

及勞動能率合併計算給與金額。其

提撥比率設定及給與分配等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V J

勞作金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7條之1:1_作 監獄行刑法第37條 ：「作業收入赵

的計算 業收入扣除作業支出後，提百分 除作業支出後稱作業賸餘，分配如

與用途 之五十充發作金；勞作金總額， 下 ：一 、提百分之六十充前條勞作

提百分之二十五充犯罪被害人補

償費用 u 二、提百分之十充犯罪被害人輔偾

前项作業賸餘提百分之三十補助 費用。

受處分人飲食費用；百分之五充 三、提百分之十充受刑人飲食補助

受處分人獎勵費用；百分之五充 費用。

作業管理人員獎勵費用：年度賸 四 、其餘充受刑人職業訓練、改善

餘應循預算程序以百分之三十充 生活設施及照顧受刑人與其家屬

作改善受處分人生活設施之用， 之補助費用 s

其餘百分之七十撥充作業基金s 五 、如有賸餘，撥充法務部矯正機

第一項提充犯罪被害人補償之費 關作業基金（以下簡稱作業基金）

用 ，應專戶存儲；前項為改善受 循環應用。

處分人生活設施購置之財產設 前項第二款提撥犯罪被害人補償

備 ，免提折舊。」 費用，應專戶存儲，並依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規定支付。」

獎勵事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8條 ：「受處 監獄行刑法第83條 ：「受刑人除依

由 分人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應 法規規定應予獎勵外，有下列各款

予獎賞： 行為之一者，得予以獎勵：

一 、作業成績優良者。 — 、舉發受刑人圓謀脫逃、基行或

二 、行為善良足為受處分人之表 將為脫逃、暴 行 11

率者 a 二 、救護人命或捕獲脫逃。

三 、舉發受處分人圖謀脫逃或暴 三 、於天災、事變或傳染病流行

行 者 。 時 ，充任應急事務有勞績。

四 、其他足賣鼓勵之事項。」 四 、 作業成績優良°

五 、 有特殊貢獻，足以增進監獄榮

譽 。

六 、 對作業技術、產品、機器、設 

備 、衛生、醫藥等有特殊設計，足 

資利用。

七 '對監内外管理之改進，有卓越

建 議 11

八、其他優良行為確有獎勵必要。」

獎勵金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6條 之 1 第2 監獄行刑法第83條第4 款:「受刑

項 ：「前項作業受處分人有具體應 人除依法規規定應予獎勵外，有下

獎勵事實者，發給獎勵金。！ 列各款行為之一者，得予以獎 

勵 ：...四、作業成績優'良。...[ 

監獄行刑法第84條 第 1 項第6 

款 ：「前條情形，得給予下列一款 

或數款之獎勵：...六 、給與相當數 

額之獎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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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進處

遇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10條 ：「對於 

受感化教育或強制工作之處分 

者 ，為促其改悔向上，應劃分等 

級 ，以累進方法處遇之。1

監獄行刑法第18條 第 1項 ：「對於 

刑期六月以上之禽刑人，為促使其 

改悔向上，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 

能力，其處遇應分為數個階段，以 

累進方法為之。但因身心狀況或其 

他事由認為不適宜者，得暫缓適用 

累進處遇。」

執行開

始時進

行調查

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规程第3 條 ： 

「本規程所稱之受處分人，係指 

依法宣付感化教盲或強制工作之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3 條 ：「對於 

新入監者，應就其個性、心身狀

況 、境遇、經歷、教育程度及其他

A 0 j

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4 條 ： 

「執行機關對於受處分人，應控 

執行開始時，就其個人關係、犯

本身關係事項，加以調查。前項調

查期間，不得逾二月。j

罪原因、動機、性 向 、境 遇 、學

歷 、經歷、身心狀況及其他可供 

執抒之參考事項詳加調查，作成

調查表，其格式另定之° (如附表 

―)前項調查期間不得逾二個 

月 ° 」

累進處

遇等級

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6條第1 

項 ：「累進處遇分下列四等，自第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13條:「累進 

處遇分左列四級，自第四級依次漸

四等依次漸進：一 、第四等。二 、 

第三等。三 、第二等。四 、第一

等 。」

里 ：第四級。第三級。第二級。第 

一級。」

責任分 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10條 ：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21條:「各級



數的計

算

「受處分人之貴任分數，以每月 

所得成绪分數抵銷之，抵銷淨盡

者令其進等。進等時成績分數有 

餘 者 ，併入所進之等計算。」

受刑人之貴任分數，以其所得成绪

分數抵銷之，抵銷淨盡者，今其违 

級 。本級貴任分數抵銷淨盡後，如 

成績分數有餘，併入所進之級計 

算 a 」

每月成 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10條之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2 0條:「各級

缋分數 1 :「強制工作處所管教人員對各 受刑人每月之成绪分數，按左列標

標準 等受處分人之成績分數，應依照 準分別記载：

累進處遇由嚴而寬之原則，嚴加 一 、一般受刑人：（一）教化結果

核 記 。各箅受處分人每月貴任觀 最高分數四分=(二）作業最高分

念及意志、操 行 、學習成錆在下 數四分。（三）操行最高分數四分。

列標準以上者，應提出具體事 二 、少年受刑人：（一）教化結果

證 ，所務委員會議並得複査核減 最高分數五分。（二）操行最高分

之 。 數四分。（三）作業最高分數三分。」

一'第四等受處分人責任觀念及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14條 ：「受刑

意志、操行各三點七分；學習四 人如富有責任觀念，且有適於共同

點九分。 生活之情狀時，經監務委員會議之

二 、第三等受處分人責任觀念及 議決，得不拘前條規定，使進列適

意志、操行各四點五分；學習五 

點九分 a

三 、 第二等受處分人責任觀念及 

意志、操行各五點二分；學習六 

點九分。

四 、 第一等受處分人責任觀念及 

意志、操行各六分；學習八分。」

當之階級。」

由上開強制工作實施與徒刑執行相關法規之比較表可知，強制工作之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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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工作時間、分類管理等，包括累進處遇模式、作業時間與作業曰、 

勞作金、接見之請求須所方准許並加以監視、收發書信應受檢查、處所嚴 

密戒護、所方得使用戒具與搶械等，幾乎沿用監獄刑之執行的相關規定。 

故在法律規範之層面，強制工作之實施與刑罰之執行並無明顯區別。

(四） 從實際執行層面而言，強制工作之實施與刑罰之執行亦無明顯區別：

1 .就強制工作之實施處所而言，現行強制工作處分之實施處所，男性受處 

分人為泰源技訓所，女性受處分人為高雄女子監獄。泰源技訓所原係戒 

嚴時期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所屬職業訓導第3 總隊及泰源職業訓練中心， 

專賁收容觸犯「動員戡亂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j 之強制工 

作受處分人，解嚴後，於 7 7年間由法務部接管，定名為「臺灣泰源監獄」； 

高雄女子監獄則係84年 1 2月 7 日成立，附設技能訓練所，專貴收容女 

性保安處分強制工作受處分人5<)。惟泰源技訓所之收容人均以受刑人為 

主 ，並非專門收容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之處所50 51。該所近五年收容人數總 

計約一千五百餘人至一千九百餘人，其中強制工作受處分人除110年升 

至二百人外，其餘年份均僅一百餘人，亦即僅約6 % 至 1 3 %之收容人為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52。而收容女性受處分人的高雄女子監獄除了收容受 

刑人與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外，亦收容羈押中被告、受戒治人、受觀察勒 

戒人53，該所近五年總收容人數約一千二百餘人上下，但其中強制工作 

受處分人均僅有個位數54。參考上開二強制工作實施處所之網頁公開資

50監察院108年度司調字第1〇號調查報告’ 2〇21年 4 月2 6日’頁 29_30。

51泰源技能訓練所之收容對象’包括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刑期5 年以上之製造、運輸、販賣 '持有及兼施用毒品 

之男性受刑人、強制工作免予繼纘執行或期滿後接續執行竊盜或贼物罪刑罰之男性受刑人。

請參考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網頁，歷史沿革
https：y/www.tuv.moi.eov.tw/362849/362S52/362855/623590/p〇st 最衡劉覽日：2021 年 9 月 24 日

H 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網頁，近五年在監所各類收容人數 
httDS：//www.tuv.moi.g〇v.tw/362849/363109/3631Z7/363133/LDs1mplelist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9 月 24 曰

53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網頁’歷史沿革

httGS:〃www.ksw.moi.gov.tw/14002/14004/14006/151010/D〇st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9 月 24 日

M 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網頁，近五年在監所各類收容人數 
httD5：/ywww,ksw.m〇i.g〇v.twyi4Q02/14206/14210/14212/LP5implelist 最後瀏覽曰：2021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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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及代理人等實地觀察所得印象，強制工作之實施處所與刑罰執行之處 

所 ，在設施與空間規劃上，並未有所區別。是故，就強制工作實際實施 

處所設施觀之，其與執行刑罰之監獄並無明顯區隔，就一般人而言，從 

外觀上無法清楚辨識其非監獄，自不符合釋字第799號所揭示親行處所 

需有明顯區隔之要求°

2 .從主管機關的角度看待強制工作之執行，與徒刑之執行，並無二致。於 

7 7年間，法務部即確立「徒刑/強制工作」為「宣告二元化，執行一元化_ 

的政策，法務部當時的說帖即為：「監獄的功能是讓受刑人養成勤勉習慣， 

學習一技之長，強制工作場的目的亦是如此，因此，兩者的功能都一樣， 

法務部現行的構想是執行一元化，如此可以充分保障受處分人的權益」55 

至 9 0年法務部矯正司重新檢討強制工作的處遇内容，推動「強制工作受 

處分人三階段處遇計晝」，受處分人收容到技訓所後，先進行調查分類， 

再依「生活輔導期」'「技能訓練期」與 「社會適應期」三階段進行處遇， 

然監獄之受刑人，入監時也都必須先經調查分類56，也須經歷「新收入 

所」、「教化並從事作業及技能訓練」與 r 準備復歸社會」三個不同階段， 

故強制工作不因上述「三階段處遇計晝」而使其實質内容與一般的徒刑 

而有所不同57。在執行處所的組織架構上，技能訓練所與監獄的編制， 

十分雷同。以泰源技訓所為例，有技能訓練科與教導科5S ; 監獄的編制 

則有作業科及教化科59。然泰源技訓所的技能訓練科與監獄的作業科， 

業務内容均為技能訓練與作業W  ; 而技訓所教導科與監獄教化科，其業

”許货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X 作 ’月曰J去學雜誌，第 214期 》2〇13年3 月 ，頁 198。

56監 獄 行 刑 法 第 资 、行刑射進處遇條例第3 條参照1

W許 ®達 ：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 ，片旦法學雜誌，第 214期 ，2013年 3 月 ，頁 207-209。

58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用網H ，姐織架構

htt〇5：//www.tuv.mQi.gov.tw/362849/362852/362g75/G23637/post 最後瀏覽U : 2021 年 10 月 1 D
u 谲 I:丨署台北監獄網W >组餓蹁制

https://www.tpp.moi.gov.tw/296713/296715/2gG746/711423/ 浪後:瀏费円：2021 年 10 月 1

技能刖練所技能訓練科掌理的事項包括：1.關於技能及作業訓練計畫訂定及槿類之選擇予項》2.關於技能及作 

業訓練m 程媪訂、教材、教具、機具之帟匍、成鎖考核及作業勞作金計兑事邱卜3.關於受處分人技能及作巽訓 

練之配置，$$療亊項 u 4.M於技能副鍊之發證及受處分人技能檢定洽辦m項 -5.關於技能及今:宠訓練器械之增

S 、收發、保f ?及维護事頊關於技能及咋業訓練材料之購H 、收支及保管苹項"7.關於成品之¥ 管 、評 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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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内容亦相差無幾61。換言之’技能訓練所在做的事情，監獄也在做， 

技訓所並沒有較監獄給予受處分人更多的矯治措施，由此更可確認強制 

工作實質上不外乎將刑罰藉由保安處分的方式延長6 2。

3 .再就生活管理層面而言，從泰源技訓所與高雄女子監獄二強制工作實施 

處所之網頁公開資訊觀察，並未替強制工作受處分人與受刑人訂定不同 

之處遇計晝與生活管理流程。除了在規範上，強制工作之實施，幾乎沿 

用監獄刑之執行的相關規定。實際執行上，亦是如此。收容於上述二所 

實施強制工作處所之受處分人，如同監獄受刑人無法任意外出，人身自 

由受限程度與受刑人無異，自不必多言。又如依照法務部矯正署107年 

L 月矯正機關常見問題Q & A 所載63，關於接見親友，受刑人與強制工作 

處分人均以累進處遇一至四級分別得接見之頻率高低64。又如本件聲請

發 笆 事 = 8.關於技能及作業訓練契約之擬訂竽項“ 9.其他有關技能及作業訓練車項。

請参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網頁，芥科室業務介绍，技能訓練科

https://www.tuv.moi.p.ov.tw/362849/362852/362887/623848/post 最後瀏覽U : 2021 年 10 月 1 H
監獄作業科掌理的事項W括 ：1.作業之指導及受刑技能訓鍊辜屯。2.咋業種類之撰澤及作茱計查訂定事項。3. 

作業材料之講置 '收支及保管事功4.作業課程編定 '成績考咳及勞作金浐算事項4 .受刑人作業之配S 及調 

動事項^ 6.作業契约之擬定事項"7.作業器械之增H 、收 發 、保管、檢迕及修理事項•_ 8.成品之評僙、發售及 

保管事項=■ 9.管理作業人員之調度、考核車項。10.其t 有關作業享項。

請参®正署台北監獄網頁，姐織職掌

https://www.tOD.moi.gov.tw/296713/296715/296748/711437/post 5 後瀏覽口 ： 2021 仿 10 片 1 U
31技能訓練所輔導科的栗務内容包括：1.硐於受處分人之教育、輔蹲及性行考核車項2.關於受處分人累造處遇 

之審查事項=3.:|目於受處分人之免除繼績執行，停止執行之建議.、陳報及交付保鹱管束事項=■ 4.關於受處分人 

康樂活動及體能訓練事項。5.關於受處分人集會之指導及分區管理事If.丨" 6,關於;fV請有關機關、團體或人十協 

助堆展_導及教裔事項。7.關於新聞書刊閱讀、管理及所内〒1:物編印事项"8.其他灯關教導事:i：:P 
請參矯正署泰源技能訓錬所網頁*各科审業務介绍|轉導科

https://www.tUV.moi.Eov.tw/362849/362852/362837/623855/po5t 最後瀏覽 tl : 2021 年 10 月 1 日

監獄教化科的異務内容何括：1.受开;I人教© 、教育及猶導事項受汜人累進處遇之審杏事項。3.受刑人假釋 

及撤銷碩釋之建議、陳報及交付保護管京事項。4.受刑人文康活動及體能訓練事項。5.受刊人集會之洧導及分 

區管敦事項。6,治讀苟關嘰關、團體或人士龙肋推進教育、演講及宗教宣導事項。7.新聞書刊閱讀、管理及監 

内刊物編印事項■= 8.其把有賜敦化事項。

請參矯正署台北監獄網頁，13織職掌

https://www.tnp.moi.gov.tw/296713/296715/296748/711437/post 最後瀏H  日 ：2021 年 10 月 1 彐

w 吳家豪，我國監所作業之研究，_立毫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硕士論文， 年 7 月 ， K  。

63矯正機1 常見問題Q&A ，法 務 部 橋 署 ，107年 1 J1 ，頁 1S 。 

https://www.tuv.mQi,gov,tw/media/20197972/962017213SO,pdf?mediaDL-true 最後澤J覽曰：2021 年 9 月 24 闩

M 第四级受刑人i 見以每里期1 次為原MU''壬 1 X ):第三級受刑人每M期接見 1 次 或 2 次 ；第二級受刑人 

接M以 每 3 闩 1 次為原則：第一級受刑人接見次數不予限制，但:个_得影響監獄贷理及監獄紀律.：至於入適

用絮進處遇之其把受刑人 > 接兄以每里期1 次為原則d對象部分，第四級受刑人得准與其親屬接見。第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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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呂印子於聲請理由提及：伊進入泰源技訓所五年，雖然刑稱上分 

為受刑人與受處分人，實際上仍屬同一工場，受處分人與受刑人混雜共 

居 ，生活作息、作業規定數量均為一致，無任何差異，伊經法院裁定免 

予繼續執行強制工作處分後，仍繼續留在該工場，只是名稱更改為「受 

刑人」，其他沒有任何差異，於此環境所處之待遇上，受刑人與受處分人， 

二者可謂實質平等等語记D 是 以 ，就生活營理方面，強制工作實施處所 

對於受處分人之生活起居營理與紀律要求，已與監獄對於受刑人所為人 

身自由與其他諸如個人隱私、自由通訊、會客等相關自由權之干渉，幾 

述相同。基本上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所受處遇與監獄受刑人之矯治處遇， 

毫無明顯區隔可言。

4 , 就技能訓練而言，目前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之收容人，只有在符 

合一定條件下，始得參加技能訓練之遴選66，且既稱之為「遴選」，故並 

非只要報名即得參與技職訓練。換言之，主管機關並未專對強制工作受 

處分人開立專門的技訓班別，亦未設立特殊的遴選條件，遴選時亦非優 * ii.

以上之受刑人’在不妨害教化的範圍内，得准其與非親屬接見>

第四等受強制工作處分人接見以每週1 次為原則（任 1 天）；第三等受處分人每週接見1 次 至 2 次 ；第二 

等受處分人接見以每週2 次 （任 2 天）為原則；第一等受處分人接見次數不予限制_但不得影響機關管理及 

紀律。對象為受處分人之親友。

請參會台字第13740號聲請人呂印子之108年 7 月 1 6日聲請釋憲補充理由狀、109年 2 月 1 7日釋憲補呈理由 

狀 。

請參考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實施要點第三點之規定：

各橋正機關對於參加各職類技能訓練收容人，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其遴選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最近半年内無違規紀錄或違規情節輕微經的免處分者。

〔二）結訓後五年內合於報請假釋（免訓、停止執行）要件或期滿出矯正機關者。但有特殊情形經本署核准 

者 > 不在此限《

(三）非隔離犯者。

另請參考泰源技能訓驗所網頁，技能訓練科業務Q&A :
問 ：請問需要何種條件的收容人才能參加技能訓練？

答 ：

i. 最近一年内無違規紀録或違規情節輕微經的免處分，且無另案未決者。

ii. 身體健康無精神疾病者°

iii. 結訓後二年内合於報請假釋（免訓、停止執行）要件或期滿出矯正機關者。但有特殊情形經法務部核准者， 

不在此限。

iv. 非隔離犯者。

httD5：//www.tuv.moi.eov.tw/362849/362889/3G2941/624S47/p〇5t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9 月 24 日

45

http://www.tuv.moi.eov.tw/362849/362889/3G2941/624S47/p%e3%80%875t


先順位，因此並非所有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均有機會參加技職訓練。以泰 

源技訓所為例，依該所網頁之公開資訊，技能訓練班僅有面材鋪貼、裝 

潢木工、電腦裝修、縫 紉 、陶藝、漆 藝 、原住民工藝，各班均僅限20 

人67，在僧多粥少有人數限制的情況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又與一般受 

刑人參與技訓班的遴選條件均相同，根本無法保證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得 

順利參與技職訓練。監察院針對強制工作之調查報告亦指出：強制工作 

受處分人與一般受刑人參加技訓班之遴選條件皆相同，泰源技訓所礙於 

人力不足，辦理技能訓練，係以受刑人為主，強制工作受處分人為輔，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俟其變更處遇後，再依其自願參加技能訓練，未參加 

技訓班者予以配業工場參加作業68。如本件聲請人之一呂印子於聲請理 

由提及：伊進入泰源技訓所五年，雖然刑稱上分為受刑人與受處分人， 

實際上仍屬同一工場，受處分人與受刑人作業規定數量均為一致，無任 

何差異，伊不論身分係受處分人或受刑人，數次報名參加職能訓練，但 

均篩選未過等語69 70 ; 又如本件聲請人之一郭威志亦提及：台東泰源技訓 

所其中在3 ' 4 、5 、7工 場 ，工作内容和其他監所並無差異™ 。故可知， 

受限於技訓所的人力、空間與資源，不是每位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均得參 

加技訓班，只有少數依累進處遇制度已獲得相當點數的受處分人才能參 

加71。此結果不但顯然輿強制工作制度所宣耩的使受處分人技職訓線、 

培巷一技之長之效果，大相逕庭72 >更使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在技能訓辣、 

實施作業上，輿一般受刑人無異。既然連強制工作制度目的最核心的職

67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網頁*技能訓練班

httiJ5：//www.tuv.m〇i.e〇y.tw/362849/362953/362957/624G27/D〇st 最後瀏覽曰：2021 年 9 月 24 臼

68監察院108年度司調字第1〇號調查報告1 2021年 4 月 2 6日 ，頁 4_5 。

69請參會台字第13740號聲請人呂印子之108年 7 月 1S 日聲請釋憲補充理由狀、1〇9 年 2 月 I 7 曰釋憲補呈理由 

狀 。

70請參108年度憲二字第273號聲請人郭威志之108年 7 月 2 9曰聲請釋憲狀》

71許恆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期 ，2013年 3 月 ，頁 21 0。

72關於姐織犯罪條例的規範對象之一B卩幫派成員的硏究中即指出•受強制工作處分的幫派成員所接受的處遇措施， 

缺乏專業技能的培養與訓練，致使回歸正常社會後，仍可能因謀生條件不足而重拾幫派生涯，通而再落人犯罪 

生涯循環。詳參沈品璇，幫派成員中止犯罪生涯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〇1〇年7 

月 ，頁 139-W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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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訓練，都與徒刑無甚差別，由此更加凸顯強制工作此一制 度 ，如同難 

肋 ’實無存在之必要。

5 .綜上可知，強制工作之實際實施處所與刑之執行處所同一，均在監獄令， 

對於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之生活管理，亦與受刑人相同，甚至強制工作制 

度核心之技職訓練與工作，其運作亦與監獄内之技職訓練與作業無異。 

故從實際執行層面而言，強制工作之實施與刑罰之執行亦無明顯區隔。

(五） 綜上所述，系爭規定一、二 、三之強制工作，並未具有與刑罰不同之

功能，且無論在制度規範層面或是實際執行層面，均與刑罰無明顯區隔， 

造成受處分人在執行原本的徒刑前，尚須接受以「強制工作」為名但實質 

内容與徒刑相同之處分，已違反憲法一罪不二罰原則73。

參 、強制工作之程序規定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爭點二：下列法律所規定法院得為各該裁判之輕序，是否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

一 、  刑法第9 0條第1 項有關強制工作之宣告、同條第2 項但書免除強制工作處 

分之執行、同條第3 項許可延長強制工作處分，以及第98條第 2 項免其刑 

之執行，法院所為宣告、許可延長或免除之程序。

二 、  組織犯#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4 項規定：「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 

條第2 項但書、第3 項及第98條第 2 項 、第3 項規定。」

三 、  盜賊條例第5 條第 1 項規定：「依本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處分，其執行以3

亦有認為刑法第47條第1項設有累犯之規定，再於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三針對「有犯罪習慣^者，令入勞 

動場所強制工作，兩者同樣以具有重複犯罪特質之素行不佳者為評價對象，認為其社會危害性格未能消除，而 

應予以人身自由之拘束，當事人可能同時成立累犯，也同時遭到裁判強制工作，就此部分而言，強制工作與累 

犯規定有重複評價之嫌，而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詳參監察院108年度司調字第10號調查報告，2021年 4 

月2 6曰，頁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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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期。但執行已滿1 年 6 個 月 ，而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

系爭規定所定之強制工作侵害人性尊嚴，對人身自由之限制不符合比例原則之要 

求 ，且違反一罪不二罰原則，實體上已違憲，此制度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本已無 

存在之必要，故無裁判之法律程序是否正當之問題。惟退萬步言，若鉤院認系爭 

規定之強制工作之實體規定一部或全部合憲，其法律程序亦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詳述如后。

一 、.重大限制人身自由措施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一） 關於重大限制人身自由之措施，鈞院第588號74、第 636號75、第799 就76 

等多號解釋不斷強調，除應由法院審查決定外，並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尤其應使受處分人於程序中有陳述意見之權利，藉以究明是否符合法定要 

件 ，並使受處分人有防禦、提出有利抗辯之機會；受處分人如因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始符憲法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

釋字第588號解釋文第3 段 ：「...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内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亦屬憲法第八條第一_ 

項所規定之F拘禁』，其於決定管收之前，自應踐行必要之程序 '即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並使法 

定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参與，除藉之以明管收之是否合乎法定要件曁有無管收之必要外，並使法定義務人得有 

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抗辯以供法院調査，期以寅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同號解釋浬由書第4 

段亦有類似文字*

釋字第636號解釋理由書第8 段 ：「審查委員會組成之多元化，固然有助於提升其審査之客觀f生，惟欲保障被 

提報人之防槊權，必 纖 予 被 提 報 人 1^^機 會 ，除應保障其於受不利益之決定時，得以獲得事後之救濟外， 

更須於程序進行中使鮮有陳體拉檷利"是故於審查委員會之流氓審查程序中，法律自應賦予被提報人陳 

述意見之機會，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第 1 1段 ：「查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旨在保障其在訴訟上 

享有充分之防禦權，乃憲法第8 條第 1 項正當法律程序規定所保障之權利，且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訴訟 

權之範圍（本院釋字第582號解釋参照）。刑事案件中，任何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於他人案件，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皆有為證人之義務，證人應履行到場義務、具結義務、受訊問與對質、詰問之義務以及據實陳述 

之義務（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1 項 、第 16S 條之6 第 1 項 、第 16S 條 、第 169條 、第 176條 之 第 184 條 

第 2 項 '第 187條至第189條參照 >  檢肅流t民程序之被移送人可能遭受之感訓處分，屬嚴重拘束人身自由之 

處遇’其對證人之對質、詰問權，自應與刑事被告同受憲法之保障。」。

釋字第799號解釋理由書第4S段:「對於性犯罪者施以強制治療，實質上仍屬對受治療者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 

除應由法院審查決定外，尚應踐行其他正當法律程序1尤其是應使受治療者於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程序有親 

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受治療者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

人為其辯護’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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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於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及憲法第8 條正當法律原則，法院於裁判 

前 ，應保障當事人於法官前陳述意見之聽審權。釋字第4 8 2號解釋解釋理 

由書77，即揭示聽審權、公正程序、公開審判及程序上平等均為訴訟權之内 

涵 ；釋字第737號解釋文更宣示78，偵查中之羈押審査程序，應使犯罪嫌疑 

人及其辯護人獲知檢察官據以聲請羈押之理由與證據，俾利其有效行使防 

禦 權 ，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由上可知，憲法上聽審權之保 

障 ，為我國釋憲機關所確認。聽審權之内涵包括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 

及請求注意權。請求資訊權，指使被告獲得充分之資訊，包括所犯罪名、 

法律依據、檢察官據以起訴或聲請之理由及提出之證據；請求表逹權，估 

被告有充分陝述其意見，對於不利事項提出答辩，並有請求法院調查右利 

證櫨之機會;請求注意權，指對於被告的答辯與意見，法官有義務詳加注 

意 ，並於裁判中實質有效回應，以供上級審法院檢驗。

(三）  再以同為對刑事被告施以刑事法律效果之程序而言，釋字第7 7 5號解釋 

理由書於論及對累犯者加重科刑之程序時則指出：「刑事訴訟法僅規定科刑 

資料之調查時期應於罪貴資料調查後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 4 項參 

照），及賦予當事人對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3 

項參照），對於科刑資料應如何進行調查及就科刑部分獨立進行辩論均付闌 

也 ° 為使法院科刑判決符合憲法上罪刑相當原則，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 

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刑法第4 7條第 1 項及第59條至第62 

條參照）及其他科刑資料（刑法第57條及第58條參照），指出證明方法， 

進行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並具體說明據 

以量定刑罰之理由，俾作出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科刑判決。相關機關 

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修法，以符憲法保障人權之意旨」。是可知，縱使程序 

法律已規定審理程序之進行，然就影響被告權利重大之刑事法律效果，仍

釋字第482號解釋解釋理由書第1段參照=
釋字第737號解釋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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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保障被告得請求法院調查有利證據，並有就法律效果之事實與法律充分 

辯論之機會。

( 四 ） 強制工作構成對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故應賦予受處分人符合上述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之程序保障，使受處分人於程序t 有表示意見之機會，確保 

受處分人對於不利事項有答辯與提出反證之機會、有利事項均獲得審酌， 

並進行實質調查與辩論，始無遠背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二 、 法院宣告強制工作之程序規定（刑法第9 0條 第 1 項'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4 項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第 1 項），遠反憲法正當法 

律程序原則：

(一）  強制工作涉及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實施之期間原則為三年，縱使執 

行後經法院免除亦至少須一年半，且若於符合一定法定要件時得延長 

至四年半，對受處分人之 人 身 自由影響不可謂不大。惟現行刑事訴訟 

法僅規定法院於宣告強制工作時，應於該刑事案件有罪判決書之主文 

中諭知（刑事訴訟法第309條第6 款參照），並於理由欄内記載其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6 款參照），對於包括強制工作處分在内的保

安處分應如何進行調查及辯論，均付之闕如。被告於刑事程序中無法 

知悉其可能遭法院諭知強制工作1亦無陳述意見並辨明之機會，更遑 

論針對法定要件事實與必要性進行調查。是 以 ，現行法院宣告強制工 

作之程序規定，規範密度不足，不足以保障被告之聽審權。

(二）  再 者 ，系爭規定之要件過於抽象、不明確，有違反明確性原則之嫌疑

(詳後述）。縱認該等要件係為衡酌規範事實的複雜性與個案適用的妥 

當性，而不得不在立法上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則更應以嚴謹的程序 

規 定 ，彌補實體標準力有未逮之處，防止強制工作之宣告不符保安處 

分之目的或有違相關憲法上的重要原則，更進而避免對被告造成突襲 

性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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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 此 ，學者即主張由於法院於裁量是否應宣告強制工作處分時，須審 

酌該案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事實，故應援引心理或社工系統的專家介 

入 ，進行專家鑑定，並於法庭中接受交互詰問，並使檢、辯雙方針對 

是否符合強制工作要件進行辯論，以避免訴諸法官個人觀感或情緒的 

風險又以最近十多年前始廢除強制工作制度的瑞士刑法為例，法官 

於審酌是否宣告勞動教育處分（即相當於我國的強制工作處分）時 ， 

必要時應對行為人的行為、教 育 、生活關係加以調查，並應調閱有關 

對其身體及精神狀況以及教育可能性之報告及鑑定SD。

(四）  综上所述，對於可能宣告強制工作之案件，法院應命被告及其辩護人 

就是否構成強制工作法定要件事實輿必要性進行答 辩 ，並指出對其有 

利之證明方法，俾利法院進行調査，必要時得經由專家依其專業知識

認 定 ，並使檢辩雙方進行充分的辩論，最後由法院依據法律與事實判

斷 ，進而始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 第 6 款之規定於判決書内記載諭 

知強制工作處分之理由，始可謂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系爭 

規定與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對於宣告強制工作之程序規範密度不足， 

無法保障受處分人之聽審權、防禦權，亦易造成突襲性裁判，達反憲 

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三 、 法院免除繼續執行強制工作之程序規定（刑法第9 0條第2 項但書、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 4 項 、盜賊條例第5 條第 1 項），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

(一）9 4年修正公布後之系爭規定一第2 項但書（並為系爭規定二第4 項所 

準用）、系爭規定四第1 項規定，強制工作執行滿1 年 6 月後，若 「無 

繼續執行之必要」，得免除繼續執^■強制工作°受處分人為強制工作處

許恆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月旦法學雜誌'第214期 ，2013年 3 月 ，頁 212。

吳燁山，保安處分之探討-以強制工作處分、感訓處分為中心’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6 月 ，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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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宣告之主體，本應得立於程序主體之地位，針對是否「無繼續執行 

之必要」，請求法院審查之81。然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 1 項之規定， 

係由檢察官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聲請之；又依保安處分累 

進處遇規程第17條 第 1項第 1 款至3 款 '同條第2 項 第 1款至第3 款 

之規定82，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執^■滿一年六個月，累進分數已達一定 

等地與得分以上者，若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 

證 ，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由上開規定可知，免予繼續 

強制工作，係由執行機關（即勞動處所）報請主管機關（即矯正署、 

法務部）核准後，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之33。換言之，是否免除繼續強 

制工作，最初發動者為實施強制工作之處所，聲請權人為檢察官，強

制工作之受處分人並不得以自己之名義提出聲諳，請求法院審查是否

「無繼續執行之必要 I。甚至依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17條 之 1 之 

規定，執行機關認為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除受處分人之職業、技能、 

居所外，尚需審酌「釋放後社會對其有無不良觀感」S4此一與法定要件

請參照釋字第799號詹森林人法n 之部分不阡意兒言'K  w -i e。

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1 7條第 1垃第 1 至 3 款規定：「受處分人如有T 列'清形之-•者，得免予繼續執行： 

_ 、依竊盜犯贼物犯塚安處分條例宣告之強制丄作受處分人，執行滿一包六個月，已晉入第一等，其S 近六個 

月内 > 每月得分在.二十二分以上，執行機m 認為無繼續執行z 必要考'枵檢具氓證，報m 檢察莒m 謂沄院免y  

繼續執行。

二 ，依組饊犯罪丨力制條仴宜告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執行滿…年六個月，已拎人第 -等 *其最近六氓片内，每 

月得分在二十二分以二，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缙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譆沾院免頦執行。 

三 、/衣刑法宣告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執行滿一年六個为，已饽入第一等，其齡近六個月内I每月得分在.二十 

二分以上，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缜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殺綷二级主管璣閫核准後 > 報訪檢察宫聲諳法院 

免 續 執 行 。」

况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1 7條第 2 取第 1苹 3 款規定：「受處分人如有'列情形之一者，得停L 執 行 ：

— 、依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便立告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钛行滿•年六個月，已晉人第二等，其最近二個 

月内，每月M 分在二十二分以上，執行機關認為無繼鑕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1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 

停止其處分之執行，停广.期間並忙保護管朿。

二 、依组織犯罪防弟:丨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執行済一年六倘月，已晉入第二等，其:&近三個月内’每 

月得分在:十二分以上，執行機K 認為無繼纘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辜證，報諠檢察芑聲請法院裁定停十.其處 

分之執行•停止期間並付保護笆束。

二、依刑法宣告之強制二作受處分人•執行湾一年1匕晋人m  : $ ，k 撮 近 固 月 * ，每月得分在十t 分以上， 

執行機.關認為無摄纘執行之必要者，得檢M 事證，報經上级主管機K 核准後，報請檢察宦聲請沾院裁定停止其 

處分之執行，停JL期問尥付M 護管束:■」

33李弘毅著，強制工作處分的裁判省司，全國雄師，第 2s 卷第 7 期 ，2〇21年 7 月 ’頁 100。

34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1 7條之 1 第 4 款參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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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關係且隱藏執行機關恣意裁量可能性之事項。若執行機關因故不 

向主管機關報請核准，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或檢察官不發動聲請， 

法院均無法審查是否符合法定要件而得裁定免予繼續執行。故系爭規 

定一、系爭規定二、系爭規定四，未規定受處分人亦得聲請免除繼續 

執行強制工作，有違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二）又因受處分人無聲請權，且程序規範之密度低，故進入法院之聲請案 

件 ，依監察院調查報告所載，法院審査是否免予繼續執行強制工作， 

係參酌「三函二表」，即執行機關報請矯正署函、矯正署及法務部之核 

准 函 （簡 稱 「三函」），及保安處分人成績記分總表、報請免予繼續執 

行保安處分報告表（簡稱「二表」），且僅進行書面審查85。是否繼續執 

行強制工作，關乎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是否繼續被施予重大限制，然 

系爭規定所定法院審理氣除繼績埶行強制工作之程序，来赋予當事人 

親自或娄任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及如受處分人為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究全之陳述者，亦耒規定應有辩護人為其辩謨， 

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

四 、 法院許可延長強制工作之程序規定（刑法第 9 0條第 3 項 、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 3 條第 4 項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5 條第 2 項），違反憲法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

9 4年修正後之系爭規定一第3 項 （並為系爭規定二第4 項所準用）、系爭規 

定四第2 項規定，若 「有延長之必要者」，得由法院許可延長強制工作之執 

行 。法院許可延長後，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將繼續受到重大限制，延長期 

間長達一年六個月，此較上開「免予繼續執行強制工作」，對於受處分人之 

影響更為重大，舉輕以明重，受處分人應獲得更完整之程序保障°惟刑事 

訴訟法第481條 第 1 項僅規定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許可，系爭規定四第2 項 * 53

監察院108年度司調字第10號調查報告，2021年 4 月 26日，頁 4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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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僅規定：「執行機關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經上級主管機關 

核准後，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D 」°換言之，法院僅參酌檢察官 

提出之書面資料，即得為裁定，當事人並無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 

見 、進行答辯之機會，更遑論提出反證、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且縱受處 

分人為心智障礙者亦無辯護人為其辯護之機會。故系爭規定與刑事訴訟法 

相關規定實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

五 、 法院免除其刑之程序規定（刑法第98條第 2 項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4 項、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6條），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 一 ） 刑法第98條第 2 項 （並為系爭规定二第4 項所準用） 、 竊盜犯贓物犯 

保安處分條例第6 條规定，強制工作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 

後 ，若 「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惟 

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 第 1 項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6 條之 

規 定 ，向法院聲請免其刑之執行者，以執行機關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 

為要件，且聲請與否屬檢察官之職權。亦 即 ，如同前述免除繼續強制 

工作之程序 * 強制工作之受處分人不得以自己之名義聲請免其刑之執 

行 。故若執行機關怠於提出，或檢察官不發動聲請，聲請人法院均無 

法審查是否符合法定要件而得裁定免其刑之執行。例如本件聲請人之 

一黃新堯即曾以自己之名義向法院聲請免其刑之執行，惟遭法院以「依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執行強制工作結果，是否無執行刑之必要， 

依該條例第6 條之規定，係由執行機關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 

院免其刑之執行，聲請人並無前開聲請免其刑之執行之權利，篕聲請 

人是否已達適於免其刑之執行之程度，應由執行機關為相關認定，檢 

具事證，報請檢察官提出聲請，而非由聲請人自行認定為之。」，而駁 

回其聲請86。故刑法第98條第 2 項 （並為系爭規定二第4 項所準用）、 54

請参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聲字第2445號裁定、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604號裁定=該案法院僅以受處

分人依法無權免除其刑之執行之權利，程序上即駁回其聲請，並未實體探究是否有「執行刑之必要」。被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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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6 條規定，限制僅檢察官始得聲請免除 

刑之執行，有遠憲法訴訟權保障之意旨。

(二） 免其刑之執行，聲請權人不包括受處分人，已對其權益有所侵害，更 

甚 者 ，縱使檢察官已提出聲請，在法院審理的程序中，受處分人亦無 

法有機會親自或委任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若受處分人為心智障礙者， 

亦無辯護人為其辯護之機會。故系爭規定與刑事訴訟法相關规定實有 

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

肆 、強制工作規定違憲之其他理由

除上開爭點外，聲請人認系爭規定一、系爭規定三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且系 

爭規定之強制工作侵害人民之工作權，說明如后。

― 、 刑法與盜贓條例之強制工作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 )依 釋 字 第 4 3 2號 ，法律明確性原則長期以來被認定為「係指苟其意義非 

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換言之， 

乃包含「可否理解」、「可否預見」以及「可否審查」三項要素，予以判斷。 

在刑法領域，對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更為嚴格，並以「罪刑法定原則」 

稱 之 ，不僅應符合明確性原則而使罪與刑之規定應明確，不能有模糊之要 

件用詞，亦不得使用絕對不定期刑之規定。另外，也同時受到禁止類推適 

用原則、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之拘束。這樣的作法，也不只適用於刑罰制裁， 

依照刑法第1 條及第2 條 ，也同樣適用於保安處分，自然也就適用於屬於 

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 55

以 「受處分人依法無聲請之權利」等類似理由駁回之裁定，如臺灣高等法院1〇5 年度聲字第3318號 、臺灣高 

等法院103年度聲字第1134號 、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聲字第2074號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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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上述標準解釋，本次釋憲之系爭規定恐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虞。 

首 先 ，系爭规定一以「有犯罪之習慣」、「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為宣 

告強制工作之要件87，系爭規定三亦以「有犯罪之習慣J 為要件，然無論係 

「有犯罪之習慣」、「因遊蕩或懷惰成習而犯罪」均為高度抽象、不明確之 

不確定法律概念。「犯罪之習慣」應如何認定？「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 

者」又要如何認定？對受處分人而言，難以理解何謂「犯罪之習慣」？何 

謂「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是指重複犯罪（也就是持續性犯罪，persistent 

〇 ffcnders) ? 犯何種罪名？犯罪學上的慢性習惯犯（chro ni c 〇 (Ten dcrs ) ? 

還是不具有（正當的）工作？或欠缺杜會所普遍要求的工作能力？又遊蕩 

是指遊手好閒？懶惰是指好吃懶作？這樣模糊的要件難以讓人可以預見其 

所犯之罪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會符合「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 

習而犯罪」之要件，難有合理程度之預見。

(二） 如果從司法審查上反推，也球賞在同樣的構成要件上’呈現不少彼此歧 

異的見解，有認為「正值壯年非無工作能力或工作不穩定」者 （新北地院 

106年聲字第2456號裁定、高等法院106年聲字第1050號裁定），也有認 

為 「犯罪次數多或密集」者 〔例 如 ：新北地院]0 3 年易字第738號判決、 

台中地院審易字第1235號判決），又有認為「不勞而獲」者 （例 如 ：台南 

高分院10丨年上易字第400判決、彰化地院105年聲字第617號裁定）8S， 

在可審查性上具相當疑慮。又依據監察院調查報告所示，司法實務判決多 

以 「無業或無一技之長」、「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態度」、「犯罪惡習」等為 

宣 告 強 制 工 作 之 理 由 然 ，「無業」或 「無一技之長」是否就等於「遊蕩 

或懶惰成習」？ 「無業」或 「無一技之長」是否為被告該案之犯罪原因？ 

以此作為有實施強制工作之必要，是否會構成對工作不穩定者或無一技之 56

M 年修沄前尚有「以犯罪為常業！之要件。

監察烷108年度司調字第1 0號調查報告，2〇21年 4 月 況 円 ，頁 33-恥；李弘毅，強制二作處分的裁判错思_ 

全國I1脚帀，2021 年 7 圬 ，_〇； 1〇2_1〇5。

監察院靈色度 W ]調字第1 0號調赍報告，2〇21 £1 4 月 2 6彐 ，頁 33_4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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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之歧視？縱使確有所謂「遊蕩或懶惰」之情形，是否即為犯罪之原因？ 

又 「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態度J 是否就等於「遊蕩或懶惰成習」？以現代 

多元社會之型態，何 謂 「正確的工作觀念或態度」？是否僅限於具有固定 

工作、朝九晚五、勤勞刻苦，始為具有正確之工作觀念？又 「犯罪之習慣」 

如何定義？是否犯罪次數多即屬有犯罪惡習？是否指任何罪名均包括？有 

無輕重罪之分？行為人為何多次犯罪？是否構成犯罪學上的習慣犯？凡此 

種 種 ，在在顯示系爭規定之要件不明確，未能提供可茲法院審酌是否強制 

工作之明確、一致的具體標準，無以防止法院宣告強制工作之決定流於恣 

意 ，更無法防止強制工作之決定不符保安處分之目的或有違比例原則、平 

等原則或其他相關憲法上的重要原則。

(:四） 綜上所述，系爭規定一、系爭規定三之強制工作，其要件抽象、不明硝， 

人民無法預見何種情況會符合「犯罪之習慣」或 「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 

罪」之要件，亦無法防止法院強制工作之決定流於恣意，故違反明確性原 

則 。

二 、 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侵害人民之工作櫂

(一）  釋字第47 1號 、第 528號均曾對於強制工作進行解釋，並以憲法第 S 條 

人身自由與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為審查依據，惟均未論及憲法第15條之 

工作權保障。蓋工作權之保障，如著眼其受益權面向，乃在於國家提供促 

成工作機會之社會福利或就業促進措施；如著眼於自由權面向，乃在於使 

人民具選擇職業自由，這與自我實現之内涵緊密相關。依照釋字第7 1 6號 

理由書，工作自由之内涵，也包含如何從事營業之時間、地 點 、對象及方 

式之自由。在此同時，與其他權利相同，工作權亦具有其消極面向。換言 

之 ，乃是不工作之自由c

(二）  免於強制勞動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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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有關憲法第15條工作權之内涵，具有自由權之性質，包括人民從事工作及

選擇職業之自由（釋字第510號 、第6!2號 、第 637號 、第 649號 、第 750 

號 、第 778號解釋）。而自由權具有積極内容和消極内容，此觀諸大法官針 

對蕙法第11條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除包括積極之表意自由外，尚保障消 

極之不表意自由即明（釋字第577號 、第 656號解釋），從 而 「人民從事工 

作之自由」既然屬憲法第丨5 條所保障之工作權範圍，則解釋上自包括消極 

不從事工作之自由（免於強制勞動之自由）3

2 .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6 條 第 1 項明文規定，本公约締約國確 

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 

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另參以《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第 1 8 號一般性意見第6 段針對上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有關工作權之解釋，指 出 ：「......第六條第一項包含工作權的定義，第二

項以一種例示和非窮盡的方式例示說明了缔約國所負有的義務。它包括每個 

人有權自由決定接受或選擇工作。這意味著不以任何方式被強迫作出或從 

事就業，並有權加入一種保障每個工作者就業的制度。它還意味著不被不公 

平地剝奪就業的權利」；另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8 條第 3 項 第 1 

款亦提及:「任何人不得使服強迫或強制之勞役」；而國際勞工公約第1 0 5號

《關於廢止強迫勞動的公約》第 1條也指出：「凡批准本公約之國際勞工組 

織會員國擔允制止且不利用任何方式之強迫或強制勞動」；德國基本法第12 

條第2 項前段亦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強制為特定之工作」，均明文揭示 

禁止強迫勞動之重要性。國際公約或外國法承認之各項人權及價值之普世性 

質 ，本可作為解釋我國憲法基本櫂利内涵之重要考量依據w ，此已為我國諸

™ 羅^!發大法官於所提釋字第70S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兑書指出：_......由於本號解釋涉及外闽人人身自由

障之重要課題，而_ 德條約及原則對外國人人身自山之有諸多芎示，並形成_際共通標帮，故在探討 

系爭問題時• a —贷檢視阈際條約及原則所設之保障標笮。並..q.，我_ 已透過『公民與政治嚿利國際公約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IlM祭公约施行法』：施行公民與政治權利菌澡公约（丨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簡 稱 ICCPR)。雖該施行法在我國_ 内屬於法择位階，然在我毯Ife扯溫糸内納人並執行國際人權公約， 

办可證明我戚對於該等人噹公約所承認之人權價®，以明確且直捽之封定-我國雖非前掲公約之參與國，故無 

直接引用該人權公約作為憲法解釋之依據 ，然此並夂~影響該國際文件所承認之各項人權及價值之普世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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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法官解釋所採，例 如 ：釋字第77 5號* 91 ' 第 756號92 ' 第 71 0號93、第 

7 0 9號94、第 5 8 2號95。故前揭《經濟杜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约》、《關於廢止強迫勞動的公約》、《德國基本法》所揭橥禁止 

強迫勞動之人權普世價值，自得作為解釋我國憲法第15條工作權範圍之參 

考 ，從而憲法第15條工作自由權亦具有保障人民享有選擇不工作自由之内 

涵 。

3 . 而吳庚大法官亦認為工作權之保障範圍包括國家不得遑背個人惫願強迫其 

就業或工作，而於所提釋字4 0 4號不同意見書明確指出：「工作權之保障範 

圍應為：（一 ）凡 人 民作為生活職業之正當工作，均受國家之保障，且屬工 

作權之核心部分。（二）人民有選探工作及職業之自由，國家不得違背個人 

意願強迫其就業或工作。（三）取得各種職業資格者，其職業活動範圍及工 

作方法之選擇，亦受憲法之保障，法律或各該職業之自治規章雖得加以規範， 

但均不應逾越必要程度」96，學者蕭文生教授亦指出「工作權之積極内容， 

自由選擇從事特定職業，消極内容則是不從事職黹的自由i 97，在在足見蕙 

法第十五條除保障人民積極從事工作之自由外，亦包括消極保障人民不工作 

之自由，至為明轉。

以及其得以惟為解釋我國憲法基本權利内涵之簠要考量依據…

91大法官於該則解釋中，引 用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14條第7 項 、美國憲法增補條款第5 條 、徳國基 

本法第103條第 3 項 、曰本國憲法第39條之規定，說明一事不再理原則。

92大法官於該則解釋中，參照聯合國大會1990年 12月 1 4日A/RES/45/111號決議通過之受監禁者待遇基本原則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第 5 點規定：「除可證明屬監禁所必要之限制外’所有受監禁者 

均保有其在世界人權宣言’以 及 〔如各該國為後列公約之締約國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曦定書所規定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並包括聯合國其他公約所規定之其他權利。」，論述受 

刑人在監禁期間所享有之權利。

33大法官於該則解釋中，參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2條及第15號一般性意見第6 點 *論述遷徙自由， 

並引用《公民與政治櫂利國際公約》第 13條 、《歐洲人權公約》第 7 號議定書第1 條 ，提及強制經許可合法人 

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出境’而限制其等之遷徙自由，應踐行栢應之正當程序。

94大法官於該則解釋中，引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U 條第1項規定，闡釋憲法第1 0條之居住自由 

包括使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與尊嚴之適足居住環境《

95大法官於該則解釋中，引 用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條第3 項第5 款之規定，認為刑事被告享有詰 

問證人之權利，乃具普世價值之菡本人權。

36葉百修大法官亦同意該見解，而於所提釋字666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指出工作權之保障，亦應包括人民 

得横極選擇其工作及職業，以及消極不選擇國家所為強制從事之特定工作及職業...，。

97蕭文生，我不要工作、我要生活扶助，月旦法學教室第m 期 ，2〇l S 年 12月 ，寅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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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強制勞動所應採取之審查基準：

觀諸我國歷年大法官解釋針對工作權之違惠審查標準，係以對於工作權干 

涉之強度，區分為不同之審查標準98，例如針對「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 

地點等執行職業自由」之限制，採寬鬆審查標準；針 對 「人民選擇職業之 

自由，如屬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之限制，採中度審查標準；針 對 「人民選 

擇職業應具備之客觀條件」之限制，則採嚴格審查標準。我國釋憲實務所 

採取之上開三階段審查標準，主要係就國家限制人民積極選擇職業自由之 

合憲性判斷，而本件遭限制者係人民消極不工作之自由，兩者雖同屬工作 

權之侵害，但本質並不相同，自無法將上開標準運周於本案進行違蕙審查 

而回歸到強制工作對於工作自由權限制之本質，乃係違反受處分者不願意 

工作之意志，而侵害其自主決定權，而自主決定權乃個人主體性維護及人 

袼自由完整發展所不可或缺輿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業如前述，尤其維護 

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釋字第 

603號解釋意旨），從而本件自應採嚴格之審查標準。

(四）  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侵害人民之工作權：

釋字第649號解釋理由書：「......按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從事工作並有選澤職業之自

由 ，業經本院释字笫4〇4 號 ，第 41〇號、第584 號 、第 號  '第 6 3 4號與第637號解釋在案。對職業自曰之 

艰制，因其内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等執行職業自由 

立法者為追萊一般公共利益 ，非不得予以II當之限制。至人民選擇職業之自由，如屬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乃指 

k 辜特定職業之個人本應具備之專業能力或黃格，且该等能力或黃格可經由訓練培養而獲得者，例女」知識、 

學位、體能等，立法者欲對此加以.取制，須補要公共利益存在。而人民遞擇職業應具備之嵙觀條件，係指對 

從事特定職業之條件限制，非個人努力所可達成；例如行業獨占瓿度，刖應以保護特別電要之公共利益始得為 

之 。且不諭何種情形之限制*所採之手段均裂與比例原則無遒。」；釋字第 806號解釋理由書： 憲S第 15條 

規定保障入民之工作權1其内涵包括職業自UI。對職業S 由之限制，因其内容之差異1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 

容許標準。關於人民選擇職業應a -備之主觀條件，即從事特定職業之個人本身m應具嘴之專業能力或資格，例 

如知識、學位、體能_：? ，立法者若欲加以規範，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 > 且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 

實質關聯 ，始符比例原則之要求（本院釋字第749號及第 778號解釋參照）。..M於限制人民從事工作之方法、 

時間、地點、範圃等執行職業自由-如其限制目的偽為追求正當之公共利益’艮其限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有1 

合理關聯，即非憲法所不rr.(龙浣釋字第3〇2號解釋參照)」。

9 3論者王雪娟亦採相同見解1認為對於無意願工/乍考強制二作，乃是對其消極職業選擇自由之限甑，而非屬對 

職業選擇者課加主觀、客觀的條件限制，因此前述三階段理論，並不能直接適用。參見：千:s 娟 ，強制工作制 

度合遘性之探討 > 國立台北大學法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頁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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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侵害工作自由，侵害不工作之自由所需要的公益要求應吏為嚴格、 

採取之憲法審查基準應該為緊縮，此一原理與刑事立法上對於作為犯與不 

作為犯之評價差異類似。禁止人們不作為而要求其作為義務的立法政策， 

需要極高的社會公益，例如在刑法學的保證人地位，通常限於自己行為所 

造成之犯罪結果而負有作為義務以防止危害之發生，又或者具有極緊密的 

社會倫常關係方得有此要求。如果立法者要禁止人們不工作而要求其必須 

為國家所要求之特定工作，這無異於排除受處分人其他任何工作之可能， 

也就是完全喪失「空白」。而這樣的作法，幾乎已經與奴隸並沒有太大的差 

別 。在當代社會，勞動是許多人生命意義之重要來源，甚至可以說是思想 

自由的一部分a 強制工作處分剝奪受處分選擇其他工作之可能性，而強制 

其只能從事特定工作類別，嚴重妨害人民的自我實現。這樣的作法不僅侵 

害憲法第15條之工作權，更可能已經構成人性尊嚴之侵害。在令入勞動處 

所而降低行為人危險性之因果關係甚有疑慮之下，很難認為強制工作的作 

法能夠通過憲法利益之公益要求以及極為緊縮之審查標準。

( 五 ） 是 以 ，揆諸前揭說明，系爭規定之強制工作，乃係將受處分者長期拘束 

於特定势動場所強迫其勞動，而限制人民選擇不工作之自由，自屬對蕙法 

笫 15條工作權之侵害。

此 致

司法院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0  月 4 曰

具 狀 人 ：郭宗禮 

彭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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